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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個人免稅額 132,000 

已婚人士免稅額 264,000 

子女免稅額 – 每名子女 (最多九人) : 100,000 

初生子女免稅額 100,000 

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 – 每名受養人: 37,500 

供養父母/祖父母免稅額 (非全年同住)，受養人超

過 60 歲 – 每名受養人: 

 

46,000 

供養父母/祖父母免稅額 (全年同住)，受養人超過

60 歲 – 每名受養人: 

 

92,000 

供養父母/祖父母免稅額 (非全年同住)， 受養人

55-59 歲 – 每名受養人: 

 

23,000 

供養父母/祖父母免稅額 (全年同住)， 受養人  

55-59 歲 – 每名受養人: 

 

46,000 

單親免稅額 132,000 

傷殘受養人免稅額 – 每名受養人: 75,000 

 
 
扣除額按實際支出扣稅，但最多不可超過下列限額： 

 最高扣除額 

個人進修開支 100,000 

安老院或護老院開支 92,000 

居所利息扣稅 (最多申請 20 年) 100,000 

強積金供款 18,000 

慈善捐款最高扣稅額 (按應評稅淨入息計) 35% 

 

 

2017/18 年度財政預算案公佈的免稅額及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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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標準稅率 15%，而遞增稅率如下：  

 

應課稅入息實額 稅率 

第一稅階 45,000 2% 

第二稅階 45,000 7% 

第三稅階 45,000 12% 

餘額  17% 

 
有限公司的利得稅率：16.5% 

 
 

2017 年 2 月預算案的減稅措施 

 
2016/17 年度的薪俸稅、利得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寬減為 75%，最高

寬減上限為 20,000 元。 

 
上述預算案及減稅措施在 2017 年 2 月 22 日公佈。 2016/17 年度的

最後評稅會於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間發出。 

 
 

 

物業稅的納稅人沒有

減稅，不過，如果他想

取得減稅，那就要申請

個人入息課稅了。申請

個人入息課稅的條件

見本書第 6 章。 

2017/18 年度財政預算案公佈的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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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礎稅務知識 

1.1 認識香港稅制  

 

香港稅務局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負責徵收入息稅 income tax、印花

稅 stamp duty、商業登記費 business registration fee、與及博彩稅 betting 

duty。香港政府的每年收入超過 5,000 億，而稅務局的徵稅約為 2,500

億，其中大約 2,000 億為入息稅。除了稅務局的徵稅，政府的收入還

包括有由差餉物業估價署評算的差餉，由運輸署收取的駕駛執照費...

等。本書只論述由稅局徵收的入息稅。 

 
香港的入息稅 income tax，包括了薪俸稅 salaries tax、利得稅 profits tax

和物業稅 property tax。這三種稅，是以分開稅目 separate tax heads 及分

開稅單 separate notice of assessment 徵收。 

 

香港居民 Hong Kong resident，可以透過申請個人入息課稅 personal 

assessment，將這三種不同的收入一起合併計稅。嚴格來說，個人入息

課稅不是一個新的稅項，而是一種減低稅款的計稅方法。 

 

上述稅項，由香港稅務條例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及香港稅務規則

Inland Revenue Rules 授權香港稅務局徵收。 

 

根據基本法，香港回歸祖國後，仍沿用普通法 common law。故此，在

解釋香港稅例時，尤其是當法例用詞與實行普通法地區的相近時，法

官須參考香港以及其他實行普通法地區的案例 cases。換言之，香港稅

務法律 tax law，包含了香港的稅務條例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香港

的稅務規則 Inland Revenue Rules、香港的案例 Hong Kong tax cases，以及

其他實行普通法地區(如英國、澳洲、南非)的案例 tax cases of countries 

enforcing common law including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 and South Africa。 

 
香港稅務條例及香港稅務規則的制訂 enactment 及修改 amendment，須

經立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通過。一般而言，稅務條例定下法律原則

principles (例如所有源於香港 derived from Hong Kong 及在港產生 arising in 

Hong Kong 的收入須課稅)，而稅務規則補充了在執行法律原則時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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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定義(例如何謂在港設立業務基地 permanent establishment)及細則

(如機械的折舊免稅率)。 

 
為了使納稅人及稅務從業員了解稅局的評稅準則，稅局於互聯網上公

佈了一系列的稅例釋義及執行指引 Departmental Interpretation & Practice 

Notes，以使公眾人士更加明白稅例，與及稅局如何執法及其法理依

據。雖說這些準則不是立法會制定的法律，但實務上，納稅人及稅務

從業員必須遵照這些準則報稅，除非他們循法定的反對程序提出爭

議，而最後又得到法庭或稅務上訴委員會的裁決勝訴。基於社會變化

及新的判案，稅局會不時檢討及修訂稅例、更新稅例釋義及執行指

引、修改內部的評稅準則、與及向在職評稅人員提供培訓。  

 

相對於其他國家和地區，香港的入息稅比較簡單，以下是香港入息稅

的重點： 

É 有限公司的課稅率 corporation tax rate 為 16.5%。 

É 個人的標準課稅率 individual standard tax rate 為 15%。事實上，稅

例賦予個人各種免稅額 various types of personal allowances，及遞增

稅率 progressive tax rates，令低收入人士的實質稅率 actual tax rate

低於標準稅率 standard tax rate 15%。若應課稅入息 net chargeable 

income 低於免稅額，便不須交稅。 

É 由於香港稅率不高，所以，為了保障稅收，稅局積極打擊 combat

避稅 tax avoidance 及逃稅 tax evasion。事實上，香港的反避稅法例

anti-avoidance legislation 毫不簡單。此外，稅務審核 field audit 和稅

務調查 tax investigation 的法例、案例以及執行指引亦相當複雜。 

É 只有源於香港的入息才須課稅，換言之，在香港境外賺取的入

息，不須交稅。 

 

1.2 不同意評稅，怎麼辨  

首先，你要提出書面反對 objection，因為那是你的法定權利 lawful rights，

千萬不要錯失啊 !  

 
根據稅務條例第 64 條，有效反對 valid objection 必須符合三個條件:  

1. 用文字寫下反對 objection in writing，然後加上納稅人 taxpayer 或其授

權代表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的簽署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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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評稅發出一個月內將反對信送達稅局，你可傳真、郵寄或親身

到稅局交反對信 objection letter。  

3. 信內明確地寫下反對理據 grounds of objection，例如：評稅入息過高

assessable income excessive、沒有扣除某項支出 no deduction for an 

expense、沒有扣除某項扣稅額 no deduction for an allowance...等。萬

一評稅是在你沒有填交報稅表下發出的估稅 estimated assessment in 

the absence of a tax return，你就必須同時填交報稅表 tax return。  

 
倘若過了反對期限，納稅人 taxpayer 仍可要求局長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援引稅務條例第 64 條的但書 proviso to section 64，來接納你的

過期反對 accept the late objection。按照稅例，若你有患病 sickness，離

港 departure from Hong Kong，或任何引致你不能在期限前反對的情況 any 

reasonable cause that prevented you from lodging an objection within the 
objection period，稅局就必須接納你的過期反對。 

 
什麼是「引致納稅人不能在期限前反對的情況 What constitutes 

“preventing a taxpayer from making the objection”」？這個問題，在案件 Lam 

Ying Bor Investment Co. Ltd. v. CIR 曾有討論。  

 
 

Lam Ying Bor Investment Co. Ltd. v. CIR 
 
案中的有限公司有三名董事，其中一位患病，公司以病者乃唯一處理

事務的董事 sole active director 為理據，要求稅局接納公司的過期反對，

至於其餘兩名董事，公司以太老 too old 及太忙 too busy 去解釋他們為

何不能參與管理公司事務。稅務局長不接納公司的解釋為「引致納稅

人不能在期限前反對」的合理情況。公司不服局長決定而向法院申請

司法覆核，法官維持局長的決定，並分析「引致納稅人不能在期限前

反對的情況 the circumstances preventing a taxpayer from making an objection 

within the time limit」與「解釋納稅人不能在期限前反對的情況 the 

circumstances excusing him from not making an objection within the time limit」兩

者的分別：關鍵是前者的「preventing」，法官指出，只有在一些「prevent」

納稅人在期限前反對的情況下，稅局才應接受納稅人的過期反對，在

個案內，法官認為，納稅人提出的情況只是解釋納稅人不能在期限前

反對的原因，並指出過期的主因，其實是納稅人的疏忽 negligence，所

以判納稅人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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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鑑於現時稅單絶大部份是用平郵(ordinary post)寄出，容易寄失，

所以，一般來說，稅局會接受納稅人以收不到稅單為理由的過期反

對，是故，若你收不到稅單(notice of assessment and demand for tax)，你

應據理力爭，要求稅局接納你的過期反對，萬一評稅主任(assessor)冥

頑不靈，不接納你的過期反對，你可以致電(25945000)投訴主任

(complaints officer)。 

 

實務上，以稅局的第一、二科及總務科*來說，最先處理納稅人的過期

反對大多是助理評稅主任(assistant assessor)及評稅主任(assessor) 。一

般而言，他們大多傾向先以標準信件(standard letter)拒絶納稅人的的過

期反對，因為拒絕了就可以立刻把個案了結，無須跟進，換句話說，

就是立即減少工作量。為了減低被拒的可能性，納稅人可先行致電有

關評稅組的評稅主任，並以口頭解釋過期原因，及要求稅局將反對期

限延長，致電之後，應立即寄出反對信，信中須列明過期的原因及懇

求局長接納過期反對(accept late objection)的理據，當然，若能即時將信

件傳真至有關評稅主任則效果會更好，寄出信件大概一星期後，可致

電評稅主任，並以須否立即繳清稅款為由，探聽過期反對是否已獲接

納，若不獲接納，納稅人可要求面見評稅主任，解釋過期乃屬可諒解

的情況，若經濟因難，可要求稅局將爭議中的稅款無條件暫緩繳交

(unconditionally stood over)。據本人在稅局的經驗，在接受過期反對前，

助理評稅主任或評稅主任須先徵得高級評稅主任(senior assessor)的批

准(approval)，而要徵得批准，就先要寫報告(submission)，為了減省行政

工作，他們大多會以預先印製的表格作報告，而表格上會有一些預先

擬好的標準理由，如納稅人搬家、離職、患病、不在香港、業務結束、

收不到稅單 ...，所以，倘若納稅人有該些情況，應在信中清楚列明，

而若有不在表列的特殊情況，便應致電評稅主任或跟他面談，以求寬

大處理，酌情批准。 

 

以稅局的第四科*來說，由於個案一般會較複雜，所以按慣例，評稅主

任要先徵得總評稅主任(chief assessor)批准才可接受納稅人的過期反

對。因個案複雜，納稅人大多聘用稅務代表，所以很少有過期反對的

情況，若納稅人沒有聘用稅務代表，而又未能於反對期限內提出反

對，可要求稅局酌情將反對期延長。實務上，稅局多會延長反對期，

因若不延長，那龐大的保障稅收的估稅(protective estimated assessment)

便會成為最後及終結性(final and conclusive)的評稅，便只能訴諸追稅行

動(recovery actions)，而不能繼續探究，那對其餘年度的調查及雙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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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會造成障礙。 

 

*第一科處理有限公司及合夥業務的利得稅，第二科處理個人的薪

俸稅、物業稅、及利得稅，總務科處理兩人以上共同擁有物業的物

業稅，而第四科是調查科，專責調查及發出保障稅收的各種稅項。 

 

即使你不是因患病或離港而過了反對期限，但若你反對評稅的理據是

取回免稅額，如：已婚人士免稅額(married person’s allowance)、子女免

稅額(child allowance)、供養父母免稅額(dependent parent allowance)...等，

你仍可繼續爭取：因為免稅額是法例賦予的，不會因過期反對而失

去，所以，萬一評稅主任不接納你的申請，你可以打電話給投訴主任，

不過，倘若沒有免稅額的原因是你未曾填交報稅表(Individual Tax 

Return)，那你就必須立即填交報稅表了。  

 
若評稅不是估稅(not an estimated assessment)，而你又過了反對期限，你

仍可以評稅內有錯誤(error)或遺漏(omission)為理由，引用稅務條例第

70A 條申請修改評稅。萬一評稅主任不接納你的申請，你可要求稅局

向你發出一封拒絕信(formal letter of refusal of Section 70A)，那信內須列載

一個月的期限給你繼續反對，那麼，你就可以在這個期限內向稅局提

出正式反對，然後，稅局就會根據反對評稅的程序處理你的申請。如

果你對稅局不滿，可致電申訴專員(ombudsman)投訴，電話 26290555。 

 

重點提示 
É 充份運用稅例賦與你的權利：根據第 64 條，你可以在評稅發出

一個月內反對評稅；而根據第 70A 條，你可以在在評稅發出之後

六個課稅年度內申請以評稅有錯漏修改評稅。 

É 雖然交稅是每個市民的責任，但你只須繳付按稅例正確評算的稅

款。對於稅局的錯誤或過高評稅，你有權反對及要求修正。 

É 注意反對評稅及修正評稅的期限，萬一過了期限，你仍可以書面

解釋過期原因，並要求局長運用酌情權，接納你的過期申索。 

É 一般來說，寫信給稅局比打電話更為有效。根據稅例，反對評稅

必須文字書寫，但對第 70A 條的申請則無此規定。在申請信或反

對信中，應清楚說明反對原因，及評稅如何修正。在提交信件後，

你可打電話給有關評稅主任，解釋你的反對理由，並催促他盡早

發出修正評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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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 你可要求無條件暫緩繳納爭議中的稅款。須知道，如果你先交稅

款，而最後反對得直而獲發還稅款，那多繳了的稅款是沒有利

息。如果你獲無條件暫緩繳納爭議中的稅款，但你的反對最終輸

了，那麼，你只須為該課稅年度的最後欠稅繳付利息，而根據該

課稅年度而作出的延緩暫繳稅是無須繳付利息的。因此，如果你

對反對取勝信心不大，而稅局又不願意給你無條件暫緩繳納稅

款，你可要求為爭議中的稅款購買儲稅券，那麼，如果你最後勝

了，你便得到儲稅券上的利息，而即使輸了，你也無須再繳付利

息，因為根據稅例，有關利息已為儲稅券上的利息抵免了。 

É 可用郵寄及傳真同時寄給稅局。除非你已經向郵局申請了電子證

書，並用它簽署你的電子反對信，否則，在法律上你電子郵件是

不能成為有效的反對評稅通知書。在寄出信件一個月後，如果你

還未收到稅局覆信，你可打電說給有關評稅主任，跟進有關情況。 

 

1.3 反對評稅須知 

 
根據案例 CIR v The Hong Kong Bottlers Ltd，若反對有效，評稅可以全面

修訂(to be revised in all aspects)，而不局限於反對的項目(items at issue)，

在判詞中，法官說：「可能的情況是，在評稅發出後的六年內，評稅

主任有權根據第 60 條發出補加評稅，但這不是我要為這上訴案件而判

決的，簡單來說，目前的問題是：納稅人的反對項目是否局限了稅務

局長對評稅修改的權力，依我所見，答案是不。無可置疑，稅務局長

根據第 64(2)條處理反對評稅的基礎是納稅人的反對，及沒有清晰理據

的反對不能成為有效的反對，但這並不能引伸為，因為要有清晰理據

作為稅務局長考慮的基礎，稅務局長對評稅修改的權力就會受到限

制。It may be that an Assessor, at any time within six years, has power under 

section 60 to correct a mistake by means of an additional assessment. But that is 
not what I am asked to decide on this appeal. The question is simply this: Is a 
taxpayer entitled to limit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mmissioner to consider an 
assessment by the terms of his notice of objection? In my view the answer is 
‘no'. Admittedly,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mmissioner's jurisdiction under section 
64(2) is the receipt by him of a valid notice of objection --- and a notice of objection 
is not a valid notice unless it states precisely the grounds of objection.  But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because the grounds of objection must be stated precisely in order 
to give the Commissioner jurisdiction to consider the assessment, that his 
jurisdiction is circumscribed by the grounds as framed by the taxpay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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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判決，只要反對未了結(objection not yet finalized)，納稅人是可以隨

時補加反對項目及補充理據。不過，本人想指出，萬一納稅人不滿稅

局的最後決定而上訴，那麼，在聆訊中，稅局或會質詢納稅人為何不

在第一封反對信內列出有關理據，並質疑補充理據是否事後為反對而

編造出來，所以，納稅人不可對第一封反對信掉以輕心，應小心考慮，

並將所有重要的理據按重要次序列出。 

 
若評稅是在納稅人沒有提交報稅表下發出的估稅(an estimated 

assessment in the absence of a tax return)，納稅人就必須先填寫報稅表，

然後反對才會有效。如果納稅人因地址更改而收不到報稅表，他是可

以要求稅局補發報稅表，然後盡快填交，一般來說，稅局是會給予納

稅人十天以上的寬限期去提交報稅表，倘若納稅人認為延期時間不

夠，可寫信要求展期，不過，為安全計，納稅人寫信後應立即致電評

稅主任詢問稅局是否接納展期申請，因為一旦過了稅局批示的期限，

反對便立即無效，以下是有關案例。 

 

 

CIR v. Mayland Woven Labels Factory Ltd. 

 

個案關於何謂有效填寫的報稅表what is a properly completed return？納稅

人乃一間有限公司，它呈交了一份利得稅報稅表，但並沒有按報稅表

規定一併呈交經核數師審核過的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稅局回信表示

報稅表無效，並發出估稅。公司反對估稅。稅局覆信指出，由於公司

未能呈交有效報稅表，所以反對無效，但評稅主任給予公司一個寬限

期提交核數師報告、及審核過的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若納稅人依期

呈交，反對便有效。公司沒有在寬限期內提交所需資料。於是，評稅

主任便發信告知納稅人反對已經無效，而評稅已根據稅務條例第 70

條成為最終及決定性的評稅，所以納稅人必須照估稅交稅。公司不滿

稅局的決定而興訟，但法院維持稅局的決定，認為即使估算的利潤超

過報稅表內及之後呈交帳目內的利潤，估算利潤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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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據公司條例 Companies Ordinance，除了特殊情況(如公司休業)，有限公

司的年結帳須經核數師審核。另外，據有限公司報稅表上規定，公司

須在呈交報稅時，須一併呈交經核數師審核過的帳目 audited accounts，

而沒有審核過的帳目 unaudited accounts，一般不為稅局接納，除非公司

以休業或清盤申請豁免。 

 

故此，對於有限公司的估稅，公司若要反對，它必須評稅發出後的一

個月內呈交：反對信、報稅表、及經審核的帳目。惟有些公司由於董

事失職，或業務虧損，或節省金錢，而不按照公司條例為公司核數，

因而不能呈交有效的報稅表，以致稅局向公司發出估稅。當收到了估

稅，有些公司未能在期限前(一般是一個月內)提交審核過的年結帳及

核數師報告，結果就是估稅作實：即使估稅的利潤遠高於公司實際的

利潤，公司亦無法推翻估稅。最後，公司只得按估稅交稅，若公司沒

錢，唯一的結果就是公司結業清盤。事實上，有些納稅人一方面想得

到有限公司的各種好處 --- 例如有限度負債、為董事提供免稅福利 --- 

但另一方面又不肯支付有限公司的法律及核數費用，以致未能符合公

司條例及稅務條例的規定，結果就是招致違例罰款、稅務煩惱，甚至

清盤結業。 

 

 

稅局處理反對評的服務承諾 

 

收到納稅人的書面反對後，據稅局公佈的報務承諾(performance 

pledge)，稅局必須在 18 個工作天內回覆納稅人，覆信中，稅局須告知

納稅人：有多少稅款因反對而延緩繳納(the amount of tax to be held over)  

--- 即多少稅款可以暫時不須繳交，直到反對了結，然後才須按修正評

稅(revised assessment)交稅，同時，信中亦須告知納稅人，在扣除延緩

繳納的稅款後，他的應付稅款(tax payable after hold-over)。此外，稅局須

於收到反對起四個月內有效地處理反對，並給予納稅人明確指示：是

否按反對發出修改評稅、或建議如何修改評稅、或要求納稅人提供資

料。若稅局不依承諾辦事，納稅人可以投訴，及要求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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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緩繳納來年暫繳稅 

 

一般來說，所有涉及反對事項而徵收的下個課稅年度的暫繳稅

(provisional tax based on the items at issue)，可因反對而不須繳交。另外，

當反對事項的表面證據或理據成立時，反對事項的稅款(tax in dispute)

可獲無條件延緩繳納(unconditionally held over)。萬一稅局未能遵守報務

承諾，在十八個工作天內回覆納稅人，而引致納稅人遲交稅款，招致

附加費(surcharge)，納稅人可以要求收稅主任(tax collector)撤銷附加費

(waive the surcharge)。 

 

萬一納稅人的反對輸了，而有關稅款又曾無條件地暫緩繳納，那麼，

納稅人不單須繳付有關稅款，而且還可能要繳交該稅款的利息

(interest)。利息以法院公佈的訴訟利率(court judgment rate)計算，利率見

本章第 1.15 節。 

 

另一方面，倘若納稅人已經交了有關稅款，而最後勝了，那麼，納稅

人只能取回有關稅款，而不能得到任何利息，因此，當納稅人覺得他

的反對有理，但稅局郤要他交足所有稅款時，他可以要求稅局有條件

地暫緩繳納有關稅款(tax conditionally held over)：即是納稅人就有關稅款

購買儲稅券(tax reserve certificate) --- 那麼，若納稅人最終勝了，他贖回

的儲稅劵(redemption of tax reserve certificate)是有利息收的，而即使輸

了，儲稅劵上利息，亦會完全抵銷他要付的利息，所以，無論如何，

對納稅人來說，購買儲稅劵都會比先交足爭議中的稅款有利。 

 

一般來說，因涉及反對事項而延緩徵收的下個課稅年度暫繳稅

(provisional tax of the following year)，無論反對輸贏，納稅人都不須繳交，

亦無須支付利息。為什麼呢？原因是除了少數容易解決的個案，處理

反對通常需時幾個月，所以，當反對評稅解決時，有關暫繳稅款亦大

多會在有關課稅年度的最終評稅(final tax)內徵收了；另一方面，如果反

對很快了結，那麼，有關的暫繳稅便會據修正了的評稅而調整 — 無

論如何，納稅人無須為暫繳稅繳付利息，因為稅務條例沒有為暫繳稅

徵收利息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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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可反對的「評稅」 

 

根據案例，納稅人只可以向「評稅」提出反對。所謂「評稅」，是指

評稅通知書內載有「應課稅入息｣，以利得稅來說，應課稅入息是「應

評稅利潤 assessable profit」；以薪俸稅來說，應課稅入息是「應課稅入

息實額 net chargeable income」；以物業稅來說，應課稅入息是「應評稅

淨值 net assessable value」。 

 

業務虧損，稅局會發出「經稅務調整的虧損通知書 statement of adjusted 

losses」，列出在稅例調整下的虧損額。法理上(見案例 CIR v Common 

Empire Limited 及 CIR v L. M. Yau & Co.)那通知書不是評稅，納稅人不可

以根據稅務條例第 64(1)條對稅務虧損通知書提出反對。如果虧損可以

用來抵銷其他評稅通知書內的應課稅入息 --- 如納稅人申請了個人入

息課稅，虧損可以用來抵免當年的薪俸收入、物業收入、或其他業務

的利潤；又例如納稅人在下個課稅年度有應課稅利潤，虧損可以用來

抵銷那應課稅利潤 --- 他就可以對有關評稅通知書內的應課稅入息提

出反對，理據是不同意稅局評算的虧損抵免額。 

 

倘若薪俸稅內的「應課稅入息實額 net chargeable income」是零，舉例

說，納稅人的應評稅入息低於其免稅額，那麼，即使納稅人不同意稅

局計算的應評稅入息，也不能反對，事實上，他已不用交薪俸稅了，

既然不用交稅，法例便不要求稅局花人力和時間去跟納稅人爭論。同

樣道理，倘若物業稅內的「應評稅淨值 net assessable value」是零，納

稅人也不能提出反對。 

 

倘若反對的評稅是個人入息課稅(personal assessment)，其包含的「有關

評稅 composite assessment --- 如薪俸稅(salaries tax)、利得稅(profits tax)或

物業稅(property tax)｣ 是不能因反對個人入息課稅而修改，除非反對評

稅通知書是在有關評稅發出一個內送達稅局。換言之，有關評稅的反

對期限，不會因申請個人入息課稅而延長，不過，在實務上，納稅人

仍可提出理據，要求稅局接納他對有關評稅的過期反對，而事實上，

只要理據充份，稅局是會重開有關評稅的反對期限(to reopen the 

objection period of the composite assessment)。當然，納稅人仍可就個人入

息課稅內的虧損抵免額、供樓利息扣稅額、慈善捐款扣稅額、個人進

修扣稅額、已婚人士免稅額、子女免稅額…等事項提出反對，反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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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人入息課稅發出後的一個月內。 

 

若反對的評稅是補加評稅(additional assessment)，那麼，在法理上，原

先的評稅(original assessment)是不可以修改，除非反對評稅通知書(notice 

of objection)是在原先評稅發出一個內送達稅局。不過，在實務上，即使

原先評稅的反對期限已過，納稅人仍可提出理據，要求稅局接納他的

過期反對。事實上，大部份的過期反對(late objection)，只要納稅人的理

據充份，稅局是會接受的，若然，則所有關於該課稅年度的評稅，包

括原先評稅和補加評稅，都可以因反對而一併修改。 

 

稅局處理反對的慣常做法 

 

為了加快處理反對個案，稅局擬訂了大量標準信件(standard letter)，並

以流水作業的工厰運作方式，按納稅人的個案性質(nature of objection 

issue)及登記日期(objection registered date)發信給納稅人。比方說，當反

對個案臨近覆信的期限，如服務承諾中的四個月覆檢期限，評稅主任

便會用標準信件回覆納稅人，說個案在處理中，稍後會通知納稅人，

而真實的情況可能是評稅主任還未處理那個案呢! 當然，在發信之

後，評稅主任需立即加快處理所有過了覆檢期限的個案，因為除了服

務承諾中的四個月覆檢期限，稅局內部 --- 以第一、二科而言 --- 還

訂有七個月、十個月、十二個月...的覆檢期限，而第七個月覆檢個案

須呈交高級評稅主任(senior assessor)審閱，第十個月的覆檢個案須呈交

總級評稅主任(chief assessor)，而超過一年還未了結的覆檢個案則須向

助理局長(assistant commissioner)解釋，所以，大體來說，評稅主任會盡

力於第十個月前了結個案，換言之，評稅主任會傾向以較寬鬆的手法

於反對日起的一年內完成個案，而一旦過了第十二個月，評稅主任便

要向助理局長解釋個案難以了結的原因，到時，為了解決爭議，以免

助理局長責成處理過久，評稅主任會傾向建議將個案轉交上訴組

(Appeal Section)，以發出局長裁決書(CIR’s determination)。由於局長裁決

書是稅局的最後決定，要反對便只得向稅務上訴委員會(Board of Review)

提交，雖說上訴委員會採用非正式的訴訟程序(informal court hearing)，

但始終都是司法程序(judicial procedure)，一樣會有宣誓作供(declaration on 

oath)，傳召証人(summon of witness)，互相質詢(cross examination)...等司法

程序，那對一般納稅人來說，既費時 (如蒐集證據，閱讀案例，編寫

供詞...)，又費錢 (如聘任會計師或律師為代表，請假出席聆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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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納稅人應盡量爭取在反對提出後的一年內與評稅主任達成和解協

議，以免個案交至上訴組而引發訴訟煩惱。 

 

倘若評稅主任認為納稅人故意拖延提交所需資料，他會撤銷所有已發

出的暫緩繳稅令(withdrawal of stand-over order)，以逼使納稅人立即繳清

有關稅款，及立即回應所有提問。 

 

上文提過，評稅住任會根據納稅人的個案性質(nature of objection issue)，

向納稅人發標準信來索取資料及文件，這些標準信內的常問問題(usual 

queries)在本書的有關章節會有論述。 

 

寫反對信時須注意的地方 
 

檔案號碼 
 
記住寫你的檔案號碼。怎樣找到這個號碼？只要你留意稅局給你的報

稅表或任何信件，你就找到它，一般來說，它在文件的左上方。如果

你第一次報稅，或忘記了它，你可打電話給稅局，然後說出你的姓名、

身份證號碼、業務名稱、商業登記證號碼，他們便會在電腦紀錄尋到

有關檔案號碼。如果你沒有在信件內寫下你的檔案號碼，你的信件便

可能石沈大海，永無音訊，因為稅局內有幾百萬個檔案，而你的信件

又不知入錯了哪個檔案，要找，實在不容易啊！ 

 
稅局的檔案有特定格式，第一科專責有限公司及合夥業務的利得稅，

其檔案號碼的格式為：xx / xxxxxxxx，首兩個號碼 xx 為所屬行業的分類

(trade category)，比方說，05 是經營貿易的有限公司，06 是從事地產業

務的有限公司，22 為覆查個案 (即公司未有應課稅利潤，可能是未開

業、暫停營業或虧損連年，交由總務科處理)，當公司結束，其行業分

類號就改為 99；而 / 後的 xxxxxxxx 號碼，是公司的商業登號碼(Business 

Registration Number)，若公司或業務未有商業登記，稅局會指派一個臨

時號碼(dummy business registration number)取代商業登號碼。 

 
第二科負責個人的薪律稅、物業稅及利得稅。以個人的薪律稅及物業

稅來說，其檔案號碼的格式為：6xx – xxxxxxxx – (x)。6xx 代表第二科的

組別編號；xxxxxxxx 是納稅人的身份證號碼；(x)是檔案類別，比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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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是具有長期重要性的檔案(permanent file)，如納稅人申索居所利息扣

稅、海外受僱寬免、納稅人曾作出投訴、納稅人曾被人告發瞞稅、納

稅人經常反對評稅、納稅人經常欠稅...等，這些檔案由於需不時覆檢

或監察，稅局會為它們開立厚皮檔案，以存放有用的資料，如報稅表、

來往書信、從各種途徑取得的資料、評稅主任的注釋、報告、及上司

批示... 等；(T)是具有臨時重要性的檔案(temporary file)，例如納稅人申

索某一年度的免稅額，或納稅人即將離港，這些臨時檔案，為了減輕

成本，會用藍色薄紙，當個案處理完畢，重要的文件便退回給納稅人，

而藍紙檔案則會放上鐵架，在過了一段短時間後，檔案便會銷毀，而

有用的資料會則會以電腦數據儲存，那時，(T)字就會改為(N)字了；(N)

字檔案是無紙的檔案(no paper file)，這些檔案主要是一些無爭議或者簡

單的個案，因此，檔案大多以電腦程式處理，即將納稅人在報稅表內

填寫的資料輸入電腦，然後把報稅表以電腦影像儲存，至於稅局發給

納稅人間的信件，亦會以電腦數據儲存，而納稅人的信件，則會先將

其性質及日期輸入電腦，以作日後監控，而信件則以電腦數據影像儲

存，給評稅員跟進，只有在有需要時，才尋取納稅人的原本文件，另

一方面，評稅主任覆信的資料及日期亦會輸入電腦。利用電腦開立及

處理無紙檔案，不單可節省運作成本、增加檔案處理效率、還便於監

控評稅員的工作進度；但在評稅員的健康來說，經常面對電腦，會損

害眼睛，而長時間用鍵盤工作，更會造成手傷，引致肩頭疼痛。另外，

以第二科的個人利得稅來說，其檔案號碼的格式為：6xx – xxxxxxxx，6xx

代表第二科的組別編號，xxxxxxxx 是納稅人的商業登號碼(Business 

Registration Number)，若公司或業務未有商業登記，稅局會指派一個臨

時號碼(dummy business registration number)取代商業登號碼。更多個人報

稅表上的資料在第 113 頁。 

 

就評稅工作來說，總務科負責兩名業主以上的物業稅，其檔案號碼的

格式為：5xx – xxxxxxxxxx – xx，5xx 代表總務科內負責物業稅的組別編

號，比方說，501 代表第 1 組，502 代表第 2 組，而 590 則代表覆查個

案：即物業沒有出租，檔案每隔三數年會發信覆查。xxxxxxxxxx 是物業

的差餉號碼。xx 代表業主編號，21 是第一手業主，22 是第二手，23

是第三手，餘此類推。此外，該科亦負責覆查利得稅個案。 

 
 
第三科主要負責追稅，其檔案號碼的格式以第一二科、總務科、及調

查科的檔案號碼為基礎，並在有關檔案及稅單號碼前面加上：COL /，

意味有關檔案及稅單的稅款過期未繳，由收稅組(即 collection sectio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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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稅主任(collector)跟進，及採取追稅行動(recovery action)。 

 
第四科負責稅務調查，其檔案格式為 4xx-xxxxxxx-xxx-xx，詳情見第 6 章

第 6.6 節。 

 

稅局地址 
 
記住在信封上寫：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五號稅務大樓，香港稅務局收 

 
 

稅局傳真號碼 
 
除了郵寄，你亦可以同時將信件傳真至稅局，傳真號碼如下： 

利得稅 — 有限公司及合夥業務: 28771189 

利得稅 — 獨資業務: 28771232 

薪俸稅: 28771232 

物業稅: 25197243 

個人入息課稅: 25197243  

稅務審核: 25861727 

稅務調查: 28771317 

 

信件日期 
 
信件日期非常重要，因為稅例規定了反對評稅與及申請修正評稅的期

限：根據第 64 條，你可以在評稅發出一個月內反對評稅；而根據第

70A 條，你可以在在評稅發出之後六個課稅年度內申請以評稅有錯漏

修改評稅。 

 

反對評稅理據 
 
這個當然要寫清楚，否則，稅局怎樣為你修正評稅和替你延緩有關稅

款呢？本書在有關章節中擬備了一些反對評的理據給你參考，這些理

據 --- 據本人經驗 --- 較易為評稅主任接納。你應在反對信中小心列

出一切可用的理據，並按其重要性順序排列：較重要的理據要先列

出。一般來說，第一個最常用的理據就是評稅過高、不合理、及不符

合報稅表內的應課稅入息，而第二個理據則是指出爭議中的項目，第

三個理據就列出有關事實及法律理由，第四個理據就列出較次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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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事實及法律理由...  

 
為什麼要在第一封反對信就要列出「一切可用的理據」？因為稅局很

多時會認為納稅人後來補加的理據是專為反對而製造出來的，並會在

上訴委員會的聆訊中質詢納稅人：若理據是真確及重要的，為何不一

早便提出來？後來補加是否基於稅務代表的意見而「創作」的呢？當

然，如果你能在呈交反對信時一併提供有關文件及證明，可使稅局盡

快解決問題，但倘若你只想按稅局要求才提供有關資料，你只須列出

有關事實及理據，而文件證明則留待稅局的查詢才提交 --- 但無論如

何，你都應在小心考慮後才列出反對理據，因為在稅務訴訟來說，愈

早提出的事實及理由，其可信性會較後期提出的為高。須知道，萬一

你與稅局不能就反對達成解決方案，稅局便會發出局長裁決書(CIR 

determination)，裁決書須附有事實陳述書(Statement of facts)，而陳述書中

會列出一切有關事實及其先後次序。此外，反對理據最好能指出有關

法據依據，例如有關稅例章節、案例及判決理由、以及稅局的執行指

引，以盡快解決爭議。當然，在寫反對信時，若個案複雜，或涉及龐

大稅款，納稅人最好先徵詢會計師或稅務顧問，或由會計師或稅務顧

問以稅務代表身份代為發信，以免遺漏了重要的事實，或未能據稅

例、案例、稅局指引提出最有效的事實及論據。 

 

納稅人簽署 
 
納稅人必須於信上及報稅表上簽署，若附有損益表及資產負擔表，亦

須在文件上簽署作實，否則，稅局會退回信件或文件，並要求納稅人

補簽，這樣便會引致不必要的延誤。若納稅人是個人，而有關的稅項

是薪俸稅，一般來說，必須納稅人自己簽署報稅表，而反對信則可由

納稅人或稅務代表簽署。若稅務代表是執業會計師(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稅局通常會接受他已獲納稅人書面授權，但若非會計師，

稅局會要求納稅人在報稅表內明確作出授權或提交書面授權書副本。 

如果納稅人申請夫婦合併評稅或選擇個人入息課稅，稅局會要求納稅

人與配偶一起簽署報稅表及反對信。至於利得稅，若是獨資業務，反

對信可由納稅人或其稅務代表發出；至於合夥業務，報稅表及反對信

需由首席合夥人(precedent partner)答署，當然，若首席合夥人離港，其

他合夥人亦可以臨時首席合夥人身份處理稅務，而反對信可由臨時首

席合夥人或稅務代表發出；至於有限公司，報稅表需由公司董事

(director)簽署，而反對信亦可由公司董事或稅務代表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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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人名稱 
 
除了簽署，納稅入也應清楚寫上他的姓名(或業務名稱)，因為萬一檔

案號碼寫錯，稅局也可以根據姓名(或業務名稱)及稅單號碼，找到納

稅人的檔案。 

 

要求納稅人及其他人士提供資料 

 

在處理反對評稅時，稅局會要求納稅人及其他有關人士提供資料，而

納稅人需提供的資料，包括所有由他管有(possess)的文件及帳簿。當

收到足夠資料(sufficient information)後，稅局會： 

1. 依照納稅人的反對而修改評稅(allow the objection according to the 

objection)，或 

2. 建議如何修改評稅(propose a revised assessment)，或 

3. 要求納稅人撤銷反對(ask for a withdrawal of objection)。 

 
實務上，上述三項行動，已經解決了絶大部份的反對個案了。表面看

來，第三項 [要求納稅人撤銷反對] 好像不會有效地了結納稅人的反

對，但事實上，在大部份個案中，當稅局提出了有力的證據或法理依

據而要求納稅人撤銷反對後，很多納稅人便會知難而不跟進了 — 即

是他們不再回答稅局的來信，若然，稅局便會叫他們交清所有稅款 (由

於在法理上個案仍未完全了結，所以納稅人是不須為有關稅款繳交利

息)，當納稅人交足了有關稅款後，稅局便會將反對個案內部注銷

(internal deletion)，即不了了之(no further action)。 

 

評稅主任與納稅人不能逹成和解 

萬一評稅主任不能與納稅人逹成和解(no agreement)，而納稅人又堅持

跟進他的反對(pursue the objection)，那麼，評稅主任便須將個案轉介上

訴組(appeal section)，然後，上訴組會再一次審閱個案，如果爭議仍然

不能解決，上訴組便會就納稅人的反對，草擬局長裁決書(CIR’s 

determination)，然後交給局長或副局長簽署。在局長裁決書中，局長可

以維持原來的評稅(confirm the assessment)、增加原來的評稅(increas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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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減少原來的評稅(reduce the assessment)，有時，局長甚至

可以取消原來的評稅(annul the assessment)。 

 

倘若納稅人不同意局長的裁決，他可以在裁決書發出一個月內，向稅

務上訴委員會(Board of Review)提交書面上訴。稅務上訴委員會隸屬司

法機構，其委員全是有聲譽的稅務專業人士，並由特首委任，而每次

訴訟聆訊委員會的主席，皆由資深大律師(senior barrister)擔任。根據稅

例，納稅人須向上訴委員會提供足夠證據(sufficient proof)，證明稅局的

評稅不對，在聽取納稅人(或其代表)及稅局代表的陳詞和舉證後，上

訴委員會會作出裁決(delivery of the judgement)。倘若納稅人或稅局不同

意委員會的裁決，他可以要求委員會將個案交原訟法庭(court of first 

instance)裁決。 

 

稅務上訴委員會的角色 

據稅務條例第 69(1)條，稅務上訴委員會對案件中的事實裁定是最後

的，但納稅人或稅務局長可就案件中的法律問題，要求委員會向原訟

法庭呈述案件（to state a case to court）。根據案例，所謂法律問題，亦

包括事實與法律互相關連的事項。 

 
由於委員會對事實的裁決有最終決定性，所以，納稅人必須在委員會

聆訊中，盡力提出及澄清對己方有利的事實。 

 
當納稅人認為案中的證據不足以支持委員會對某事實的裁定，並據此

作為法律問題而要求委員會向法庭呈述，委員會有法定責任去拒絕這

些要求，除非裁決時所依據的證據是無理的（irrational）或反常的

（perverse）。 

 

須知道，向法庭呈述的基礎是委員會已裁定的事實，而該些事實不能

因納稅人或稅局對個案提出新見解而由法庭重新審定。此外，若在委

員會聆訊中有可以提出 --- 但沒有提出 --- 的論點，那麼，在及後的

上訴過程中，提出這些論點可被法庭裁定為濫用司法程序。所以，納

稅人在準備稅務上訴委員會聆訊時，必須小心處理稅務局長的事實陳

述書(statement of facts)，及審慎列出己方的事實、證據、及論點，以免

在委員會聆訊後，才發覺己方的證據有遺漏或論點有漏洞，陷入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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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該些證據或論點上訴的境地。 

 
稅局在撰寫事實陳述書(statement of facts)時，一般會先發草擬本(draft)

給納稅人，以尋求雙方同意的事實(agreed facts)，作為上訴委員會的審

判基礎。須知道，雙方同意了的事實不可在訴訟中更改，所以，若納

稅人與稅局不能就一些重要的事實達成協定，上訴委員會便須在聆訊

中予以釐清及確定，到時，上訴委員會或會傳召有關人士作證，而稅

局亦會就該些事實提出各種問題向納稅人或証人質詢，換言之，納稅

人須小心審核稅局草擬的事實陳述書，並就未能協議的事項擬定策

略，蒐集證據及案例，尋求專家協助，並小心組織論據，為日後聆訴

作準備。 

 

為了阻嚇無理的(without merits)、或無聊的(frivolous)上訴，委員會可向濫

用委員會上訴程序的納稅人徵收不多於五千元的費用。此外，雖則上

訴委員會不是正式法庭，但其實亦是司法制度中的仲裁機構，若納稅

人在聆訊過程中作出不當行為 --- 如作出虛假証供、教唆証人作不實

証供、於聆訊前或聆訊中滋擾証人...等 --- 可被控妨礙司法公正，那

麼，民事的稅務訴訟便可引發刑事罪名，而後果便不單是稅務賠款，

而是刑事罪名，鋃鐺入獄了。 

 

法庭對稅務上訴委員會角色的評論 

在英國，hearing by Commissioners 的角色與香港稅務上訴委員會的角色

相近，在 Edwards (Inspector of Taxes) v Bairstow [1956] AC 14 案件中，法官

說：「若一方不同意 hearing by Commissioners (下譯作委員會) 對法律觀

點的裁決，他可就此向法院陳述，並列出委員會裁決的事實基礎，及

裁決事項。我不同意由其他未列出的事實所推論的不能作為對基本事

實的釐定，但必須分辦出何謂基本事實及何謂推論，當一件案件到了

法庭，法庭就有責任去審核委員會裁決的法律依據，若委員會用了錯

誤的法律依據，當然，那是明顯的法律問題，但即使表面上沒有明顯

的法律錯誤，而可能發生的事實是，沒有一個執行司法公義的人應作

出那樣的裁決，在這些情況下，法庭就必須干預...  

 

“If a party to a hearing before commissioners expresses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ir 

determination as being erroneous in point of law, it is for them to state a cas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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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body of it to set out the facts that they have found as well as their 
determination. I do not think that inferences drawn from other facts are incapable 
of being themselves findings of fact, although there is value i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rimary facts and inferences drawn from them. When the case comes 
before the court it is its duty to examine the determination having regard to its 
knowledge of the relevant law. If the case contains anything ex facie which is bad 
law and which bears upon the determination, it is, obviously, erroneous in points of 
law. But, without any such misconception appearing ex facie, it may be that the 
facts found are such that no person acting judicially and properly instructed as to 
the relevant law could have come to the determination under appeal. In those 
circumstances, too, the court must intervene. It has no option but to assume that 
there has been some misconception of the law and that this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the determination. So there, too, there has been error in point of law. I do not 
think that it much matters whether this state of affairs is described as one in which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determination or as one in which the evidence 
is inconsistent with and contradictory of the determination, or as one in which the 
true and only reasonable conclusion contradicts the determination. Rightly 
understood, each phrase propounds the same test. For my part, I prefer the last of 
the three, since I think that it is rather misleading to speak of there being no 
evidence to support a conclusion when in cases such as these many of the facts 
are likely to be neutral in themselves, and only to take their colour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y are found to occur.” 」 

 

法庭對稅務上訴委員會裁決法理的評論 

在案件 Barnett J in CIR v. Inland Revenue Board of Review and Aspiration Land 

Investment Ltd (1988) 2 HKTC 575 中，法官有以下評論: 

 
"The decision of a Board of Review is like a pyramid. At its base is a number of 
blocks consisting of primary facts found by the Board upon evidence presented to 
it. Above these is another line of blocks, consisting of inferences drawn from the 
primary facts. At the apex of the structures lies the Board's final conclusion based 
upon the primary facts and inferences.  
 
The final decision may be attacked in three principal ways. First, it can be 
impugned on the basis that the Board has misdirected itself, for example, upon the 
burden of proof, or by misinterpretation of a statute. Second, an inference or 
inferences of the final conclusion may be attacked upon the basis that the primary 
facts do not admit of an inference drawn from them, or that the primary fact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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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rences, or a combination, do not admit of the final conclusion. Third, one or 
more findings of primary fact may be attacked upon the basis that there was no 
evidence upon which they could be found. Alternatively, it may be contended that 
the Board should have made findings of other relevant facts. If the applicant is 
successful in displacing any of the blocks below the final conclusion or its 
successful in inserting additional blocks of fact, the structure may be so distorted 
that the final conclusion must topple and will be set aside by the court." 

 

稅務上訴途徑 

 
以下是一般稅務上訴的程序： 

 
 

終審庭 Court of Final Appeal 

 
 
 

上訴庭 Court of Appeal 

  
 
 

原訟庭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稅務上訴委員會 Board of Review 

 
 

 
局長裁決 CIR’s determination 

 
 
 

反對評稅 Objection to assessment 

 
 
稅例載明，為了縮短訴訟時間，在法庭批准下，上訴人可直接向原訟

庭上訴，而不經稅務上訴委員會；又或者直接向上訴庭上訴，而不經

原訟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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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上訴委員會的聆訊程序 
 
以下程序，假設納稅人連同稅務代表一起出席聆訊。稅務代表可以是

律師或會計師。當然，納稅人可以不委任代表，自己出席聆訊，若然，

則所有下述由其代表做的事情會由納稅人自己去做。 

  
1. 上訴委員會主席及委員入座。  

2. 主席與納稅人、其代表及稅局代表核對文件。  

3. 納稅人代表宣讀陳詞。 

4. 主席問納稅人代表是否需要傳召證人作供。 

5. 主席問納稅人他會否以證人身份宣誓作供。 

6. 證人宣誓作供。 

7. 納稅人以證人身份宣誓作供。 

8. 納稅人代表向證人發問(即 examination of witness)。 

9. 納稅人代表呈交證據。 

10. 稅局代表向證人及納稅人發問(即 cross-examination of witness)。 

11. 納稅人代表再向證人或納稅人發問。 

12. 主席分別問納稅人代表及稅局代表，他們需否作最後陳詞。 

13. 納稅人代表作最後陳詞。 

14. 稅局代表作最後陳詞。 

15. 納稅人代表回應稅局的最後陳詞。 

16. 主席作口頭宣判，或宣佈日後作書面宣判。 

 
 
主席及委員可向納稅人或証人發問。聆訊可用英語或廣州話進行，當

然，用英語時，所有文件(包括事實陳述書)都會用英文書寫；而用廣

州話時，若稅局和納稅人同意，所有文件(包括事實陳述書)也可用英

文，換言之，聆訊可用有香港特色的中文來進行，即說話主要用廣州

話，並夾雜英語詞彙，而紀錄則用英文書寫。這個情況，是為了方便

納稅人，也是由於聆訊是非嚴格式的(It is an informal hearing)。 

 

聆訊可於辦公時間或放工後進行，主席是資深大律師，而委員大多是

著名會計師或學者，過程需保密(the hearing is in camera)及紀綠在案。由

於聆訊是不公開的司法訴訟，所以，稅務條例第 4 條的保密規定仍然

適用，換言之，納稅人的身份在判決書(Board’s judgement)須隱密，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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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價值的判決書會於互聯網上及案例書上公開，當然，納稅人及有

關人士的身份會以代名詞---如 A, B, C, D---來代表。 

 

雖說聆訊不是嚴格式的司法訴訟，但其實亦是司法系統的組成部份

(part of the judicial system)，因此過程仍照一般司法審判程序進行：納稅

人會首先作供，然後，主席問他是否為作供先作宣誓，當然，宣誓下

的作供會較易為上訴委員會信納，作供後，稅局代表會就納稅人的供

詞質詢納稅人，若納稅人認為問題與個案無關，可提出反對作答，那

麼，主席就須即時裁斷納稅人需否就稅局質詢作答。一般來說，稅局

代表是高級評稅主任，若個案涉及龐大稅款或重大法律爭議，稅局會

派律政署律師及總評稅主任為代表。 

 

按照證據條例 Evidence Ordinance (Cap 8)，委員會可接納或拒絕接納雙

方提出的任何證據。一般來說，稅局主要用書面證據(documentary 

evidence)，如第三者提供的書面答覆，而委員會大多會信納稅局提供

的證據，若然，那便無須傳召有關人士上庭作證；但對於納稅人提供

的證據，若証據是由納稅人相識或有關的人提供，委員會多會要求該

証人出席聆訊，以備稅局代表向他質詢，而回答質詢前，該證人需宣

誓，以示對其所說的及所提交的交件負上法律責任。 

 
總而言之，稅例規定，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的是納稅人，而負責舉

証的，也是納稅人。 

 

反對程序以外的申訴 

 

倘若納稅人對稅局不滿，如：職員態度惡劣、不依法辦事、處事不公、

對不同納稅人於相同爭議上有不同標準...等，又或者稅局職員違反服

務承諾，如：遲遲不回覆納稅人的反對、遲遲不處理納稅人的延緩繳

交暫繳稅申請...等，他可以向投訴主任(complaints officer)投訴。倘若納

稅人對稅局仍感不滿，可向申訴專員(ombudsman)投訴。 

 

此外，由於稅局屬政府機構，而若政府機構辦事不當 --- 如不依法辦

事、在辦事過程中考慮了不應考慮的事情、在辦事過程中遺漏考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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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重大事情、在決策過程中有重大缺失...等等 --- 根據普通法，市民

有權向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院對政府的不當作出裁決及提出補

救措施。惟司法覆核既昂貴，又複雜，兼且勝算不高，實非一般市民 

(長毛例外) 所能承担，況且，稅例中已載有反對評稅的程序，納稅人

實在難以說服法院為何不採用這些程序，而要進行司法覆核，所以，

司法覆核在稅務爭議中不多。 

 

1.4 舉證責任 與 刑事檢控 

 

一般稅務訴訟 

 
當評稅主任(assessor)誠實地評稅時，若納稅人不同意評稅，納稅人須

根據稅務條例第 64 條提出反對。稅務條例第 64(8)條規定，納稅人負

有舉證責任(burden of proof 或叫做 onus of proof)，換言之，納稅人須提

出足夠證明及理據(sufficient proof and reasons)去支持他的反對理據

(grounds of objection)。   

 

法理上，除了刑事罪名檢控(criminal prosecution)的逃稅(tax evasion)個

案，所有稅務訴訟(tax dispute)—包括第 64 條的反對，第 80(1)、80(2)、

80(1A)條的票控，以及第 82A 條的罰款— 都是民事訴訟(civil litigation)，

因而舉證的尺度(degree of proof)是民事訴訟的「相對可能性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 亦即是說，納稅人須提出足夠的證明及理據，證明他

所指稱的事情(assertion)比對方指稱的事情更有可能。比方說，在反對

利得稅中，納稅人指稱：他的出售物業並非一項意圖謀利的業務(the 

sale of a property is not an adventure in the nature of trade)，因而其獲利不須

課稅，在這例子中，納稅人的舉證責任，就是要提出足夠的證明及理

據，證明他的指稱 — 他的出售物業不是一項意圖謀利的業務 — 的

可能性高於稅局指稱的「意圖謀利可能性 the probability of having an 

intention to make profit｣就可以了。 

 

簡而言之，在稅務訴訟中，除了刑事罪名檢控(criminal prosecution)的逃

稅(tax evasion)個案，刑事罪名裏要求的「沒有合理疑點 beyond reasonable 

doubt｣舉證尺度並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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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檢控 Criminal prosecution 

 

除了極少數個案引用普通法的訛騙公共財政罪名起訴，大部份的瞞稅

刑事檢控都根據稅務條例第 82 條進行，法理上，第 82 條是「公訴刑

罪 indictable offence」。當然，在實務上，基於行政效率，大部份瞞稅個

案都會根據稅務條例第 82A 條施以民事罰則，而非刑事檢控。 

兩者的主要分別如下： 

 

刑事檢控 民事罰則 

 

引用稅務條例第 82 條。 

 

觸犯稅務條例第80條而作出票控或

引用第 82A條施以罰款。 

 

須證明被告有犯罪意圖 guilty 

mind：蓄意瞞稅 或 蓄意協助他

人瞞稅 wilfully with intent to evade 

tax or to assist any other person to 

evade tax。 

 

不須證明納稅人有犯罪意圖。適用

於納稅人觸犯稅務條例中的指定事

項，而納稅人又無合理辯解 without 

reasonable excuse。 

須證明納稅人有犯罪行為 guilty 

act，即 fraudulent conducts [見第

82(1)(a)至(g)條]，適用於嚴重性及

重覆性的違例個案。 

納稅人不遵守稅務條例，或呈交了

不正確的報稅表或資料 It mainly 

concerns non-compliance of IRO, 

incorrect return and incorrect information 

[見第 80 (1) & (2)條]，適用於非嚴重

性及非重覆性違例的個案。 

無檢控時限，即無論多少年後，

稅局都可作檢控，而一經定罪，

除了罰款，還可判監及留案底。 

只能在有關課稅年度內及之後 6年

內施以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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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証尺度 standard of proof：稅局提

出的證據能沒有合理疑點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地證明納稅人犯

罪。 

舉証尺度 standard of proof：納稅人提

出的證據或辯解，以可信性來說on a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足以免除罰

款。 

 

刑事檢控工作流程圖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rocess flow-chart 

 

 

 

簡而言之，若稅局認為納稅人蓄意逃稅(wilful evasion of tax)，便會考慮

以刑事罪(criminal offence)檢控(prosecute)納稅人。刑事檢控主要根據稅務

條例第 82 條進行，但有時亦會以普通法裏的訛騙公共財政(cheating of 

public revenue under common law)罪名起訴蓄意逃稅者。 

 

 

 

 

? 

 

 

 

  

 

 

 

 

 

 

 

 

 

 

 

 

 

 

 

 

 

 

 

 

 

 

 
 

 



 32 

 

什麼是「普通法裏的訛騙公共財政」罪名？根據英國案例 R v Mavji [1986] 

STC 508，這個罪名是指任何訛詐而令稅局失去應收稅款的行為(any 

form of fraudulent conduct which result in diverting money from the Revenue and 
in depriving the Revenue of money to which it is entitled)。若以普通法罪名檢

控逃稅者，稅例所規定的刑罰便不適用，而量刑的準則，自然是法官

根據普通法內的案例而酌情作出。 

 

其實，無論是以普通法的刑事罪名，抑或是稅例中的刑事罪名，都以

納稅人的訛詐行為 fraudulent conduct 作為主要考慮。法理上，「訛詐行

為」帶有欺騙(dishonesty)成份，而據案例 R v Ghosh [1982] 1 QB 1053，判

斷訛詐的準則是：(a)以合理而誠實的人作準則去考慮被告的行為是否

訛詐 Was the act of the accused dishonest by the standards of reasonable and 

honest people? 及 (b)一個合理而誠實的人是否會認為被告的行為是訛

詐 Did the accused realize that his act would be regarded as dishonest by 

reasonable and honest people? 

 

要證明納稅人訛詐並不容易，因為這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名，而在刑

事罪的檢控裏，控方(即稅局)負有舉證責任。根據刑事法(criminal law)，

刑事的舉證尺度，是提出足夠法庭可接納的證據(sufficient admissible 

evidence)，以證明納稅人的罪行(guilty act)及犯罪意圖(guilty mind)是「沒

有合理疑點 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究竟這個刑事舉證尺度是什麼

呢？這實在是一個深奧的法律問題，簡單來說，就是法理上先假設被

告無罪(the taxpayer is presumed to be innocent)，然後，控方提出強而有力

及法庭認可的證據(strong and admissible evidence)以證明被告有罪

(guilty)，然後，被告才須列舉證據證明自己無辜(innocent)，或者引用免

責辯護(exemption defence)來脫罪。若控方不能提出有力證據，或者證

據不獲法庭接納，被告就可以當庭釋放，而無須為控方的控罪答辯。 

 

何謂証據 

 

何謂証據 evidence？証據就是任何材料，足以說服法庭接納所指的事

實是真確的，或所指稱的事實的可能性：Any material which tends to 

persuade the court of the truth or probability of some facts asserted. 

証據的種類 Classification of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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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上，証據可分為書面證據 documentary evidence，如會計紀錄

accounting records 及口述證據 oral evidence。另外，亦可分為直接證據

direct evidence 及環境證據 circumstantial evidence。直接證據乃能直接證

實所指的事實 Direct evidence means evidence that substantiates the fact at 

issue，而環境證據則藉環繞事件發生的事情來推斷所指的事實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means evidence surrounding the event or the offence 
from which the fact at issue may be inferred. 

 

什麼是有力證據 

 

什麼是有力證據(strong evidence)？簡單來說，有力證據是指那些能證明

控罪的證據，包括人證及物證。當然，若證據能直接證明有關控罪， 

那當然是很有力的證據， 但有時，在未能找到直接證據(direct evidence)

的情況下，法庭也會接受間接證據(indirect evidence)，如環境證據

(circumstantial evidence)，來推斷(infer)控罪。 

 

什麼證據獲法庭接納？法庭會考慮證據是否與案有關 relevant、是否適

合 competent、是不是聽來的 hearsay 及是否可信 reliable？一般來說，法

庭不接納控方以不正當途徑獲得的證據，如威逼利誘、偷聽私人聚會

間之八卦閒話，或未經法律規定的格式或程序所做的文件，如未蓋印

花的租約、未有証人簽署作證的遺囑(倘立囑者為中國人，而立囑者親

筆用中文書寫及簽署，它仍屬有效)；此外，根據刑事法，法庭不接納

聽來的消息(hearsay)為有效証據(admissible evidence)。 

 

證據是否與案有關及是否適合，是一個法律與事實互相關連的問題，

經常在庭上爭拗，若一方律師認為它與案無關，或不宜作証據，他會

向法官提出反對該等証據，然後由法官裁定証據是否適用。 

 

至於証據是否可信，若那是文件證據，雙方律師可能援引專家意見，

如科學鑑證報告，若那是口述證據，對方律師會提出諸多問題來質詢

作供者，萬一作供者前言不對後語，或供詞中有不誠實的地方，或對

重要問題的答覆含混，他所作的供詞的可信性便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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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聽來的消息？比方說，甲聽到乙說：「丙以假單據虛報支出」，

那麼，甲知道的就是聽來的消息，但如果乙親眼見到丙以假單瞞稅，

乙知道的就是直接證據，若乙作證，他的證供便是很有力的證據了。 

 

由於刑事檢控比民事訴訟嚴重得多，它需要的舉證尺度亦比民事訴訟

高很多。要成功檢控納稅人，稅局必須提出充份的證據：證明納稅人

在行為上(actus reus 即 guilty act)曾干犯刑事罪(commit a criminal offence)，

兼且有犯罪意圖(mens rea 即 guilty mind)。有關民事罰則的論析，請閱

本章第 1.8 節。 

 

什麼是「行為｣上干犯刑事罪 

 

法理上所謂「行為｣，是指行動，以瞞稅來說，就是納稅人在不正確

的報稅表(incorrect tax return)上簽署，來聲稱報稅表是正確的了。換句話

說，倘若納稅人未收到報稅表，又或者收到報稅表後置之不理，這兩

種情況都不足以構成蓄意瞞稅的刑事罪行，因為納稅人沒有在「行動

｣上蓄意瞞稅，當然，若納稅人須納稅，而未收到報稅表，按照稅例，

他須在有關課稅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通知稅局，若未遵照規定，稅局

可以向納稅人施以罰則，但郤不能以刑事罪起訴納稅人。 

 

什麼是犯罪意圖 

 

所謂「意圖 intention｣，簡言而之，就是明知故犯了，舉例說，有人在

圖書館看書入迷，忘記辦理外借，就把書拿走，並當場給職員截獲，

那麼，即使他有偷書的「行為｣，但沒有足夠證據(sufficient evidence)證

明他故意偷書，所以，他仍未算干犯刑事罪行。當然，納稅人蓄意瞞

稅，通常不會直認不諱，那麼，稅局就要蒐集大量「環境證據

circumstantial evidence」，來推論(infer)納稅人有蓄意瞞稅的意圖。 

 

在香港案例 The Queen v Johnson Wong 中，法官在判詞中說：「所謂意圖

犯法，就是被告知道並故意觸犯法例，而非無心之失... 那要確定他當

時的實際思想，而非以其他合理人的角度去考慮他可能的思想 The 

word ‘wilful’ connotes elements of knowledge of the wilful act and conveys the 
concept of intentional as opposed to accidental, wrongdoing...  In ass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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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the defendant had that specific intent, I bear in mind that it is what was in 
the mind of defendant that is important and not what would be in the mind of a 
reasonable man in his position.」簡而言之，所謂蓄意瞞稅，就是納稅人明

知報稅表上的資料是不正確，但他仍故意在表上簽署聲明它是正確。

    

什麼是環境證據 

 

什麼是環境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簡而言之，就是利用間接事情

(indirect matters)去推論(infer)納稅人有蓄意瞞稅的意圖，比方說，稅局在

突擊檢查(raid)中，找到納稅人存有兩套帳目，一套自用，另一套用來

少報利潤，那麼，稅局就可以用這個證據來推論納稅人的瞞稅意圖。 

 

稅局如何蒐集證據 

 

在刑事檢控裏，證據就是真理。正如刑事法中經常引用的一個笑話：

有位法官問：「我不是來聽真相的嗎 Am I not to hear the truth?」於是，有

人就答：「你錯了，你不是來聽真相，你是來聽證據的 No. Your Lordship 

is to hear the evidence.」簡而言之，在訴訟上，真相是不值一哂，除非

它能以證據證明之：Truth is worthless unless it can be proved by evidences in 

such a way that the court is prepared to accept and act on them. 
 
事實上，無論刑事檢控，抑或民事的稅務爭議，稅局都會著力蒐集證

據，只不過在民事調查及訴訟中，目的只是徵收稅款及罰款，對證據

的要求較低，因為民事訴訟的舉證尺度是「以可能性去推斷 on a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而在刑事檢控中，則是交與律政署作檢控，對證據的

要求較嚴謹，因為刑事訴訟的舉證尺度是納稅人的瞞稅動機及行為是

「沒有合理疑點 beyond reasonable doubts」。 

 
為了取得足夠證據作刑事檢控，稅局除了用盡一切民事稅務的調查方

法，有時還會採取激烈行動，如向法官申請搜查令 search warrant，突

擊搜查 raid 納稅人的公司及住所，有時還到其會計師處查取有關帳目

及核數交件。當然，稅局不會輕易用突擊搜查去獲取資料，因為一來

勞師動眾，二來法官又未必批。實務上，只有重大瞞稅案件，及在有

足夠理據下(sufficient grounds – 即 reasonable suspicion of the taxpayer 

making an incorrect return or supplied false information causing understatement of 
large taxable profits) 稅局才會用此絶招，對於一般調查個案，稅局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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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突擊搜查納稅人的，事實上，近年見報的稅務突擊搜查極少。 

 
根據稅務條例第 51B 條，搜查令授權稅局職員進入任何地方而無需預

先通知 to enter any building or place without prior notice，去查取納稅人及其

配偶的所有文件 to search, examine and seize any books, records, accounts or 

documents of that person and his spouse，而屬於其他人士(比方說，納稅人

的子女)的文件，如與查稅有關，稅局職員只可複印及拿走複印本 make 

copies of such books, etc. of any other person as may afford evidence in 
assessing the liability of the taxpayer。 

 
關於搜查令，局外人只能偶爾透過傳媒看到執行搜查令的行動，其

實，在申請搜查令前，稅局已進行了大量工作。當然，稅局不會貿然

到某地點作大事搜查，因為萬一去錯，就打草驚蛇，納稅人可能會立

即銷毁所有對他不利的証據，所以，稅局會先派人到有關地點視察，

而為了安全，一般是三人，一人在外圍把風，以手提電話監控情況，

而另外兩人，通常是一男一女，則扮成夫婦，到有關地點購物或問價 

(若是納稅人的住所，他們會扮作到附近單位採親)，以問取資料及視

察環境，然後向上司報告，如地方性質、環境、大小，以估算搜查時

所需的人手及工具，這個探查，又稱 scouting，意味它好像小童軍的探

路偵查。 

 
根據稅例，搜查令是區域法官(magistrate)批准的，而按慣例，到法院向

法官申請搜查令是第四科助理局長，萬一申請不獲批，他便感到「好

瘀」，而行動亦告吹，那麼，他的手下，即處理個案的評稅主任 (屬調

查科第 4B8 組) 便十分「難過」了，所以，事前的準備---包括資料搜

集及撰寫報告，訂定行動日期、人手、車輛、及工具---必須十分充足

和小心，而行動前要徵得局長同意，而為了碓保行動機密，不令受查

人士知道，一般來說，未到正式行動前，稅局內只有幾個人知悉行動，

而到了行動當天的早上或前一天的下午，稅局才向法官申請搜查令，

及向第四科內的各組調查員(因所需人手眾多，除了 4B8 組參與，也需

其他組別協助) 講解行動，分派工作。 

 
當搜查令獲批後，稅局第四科立刻召開緊急會議，召集人手，組成多

個搜查小組 search teams。一般來說，稅局會為搜查地點按其性質及大

小分為若干區，而每個搜查區由一小組負責，最重要的搜查區通常是

納稅人的主要營業地點及其辦公室，這個小組由第四科的助理局長帶

領，其他區別---如其他營業地點、倉庫、住所、會計師樓---由總評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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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或高級評稅主任帶領。在緊急會議中，負責處理個案(即檢控組)

的高級評稅主任會向各搜查小組派發基本資料 Information Sheet，並講

述個案的背景及行動安排。 

 
到了行動當天清早，各個搜查小組便分批乘坐預先安排的政府小巴出

發，到各搜查地點，在門外向屋內人士出示法官批示的搜查令，然後

入屋搜查，若納稅人或屋內人士不合作，會立即要求警方協助，若屋

內無人，則會在門外等待，並電召納稅人或其法律代表到場開門。開

門之後，組長向屋內人士出示搜查令，並道明來意，及確定他的身份，

然後，組長一聲令下，各搜查員便立即到在童軍探路後所擬定的地方

搜查。 

 
搜查員須為他的搜查區描劃草圖 sketching and labelling，以確使區內每

寸地方都被搜查，若取走物件，須在草圖上標示物件位置，並將物件

放入一個膠袋內，然後用膠紙把膠袋封實，貼上 label 紙，在紙上寫上

物件的性質或名稱、檔案號碼、查取日期及時間、查取地點、搜查員

的姓名縮寫 officer’s initial，然後交與組長，而組長則為所有查取物件用

表列出，並與屋內人士(或納稅人)確認，然後要求該人在表上簽署作

實。為了避免日後納稅人以屋內受損而索償，組長還會要求屋內人士

簽署「無損毀聲明書 Statement of No Loss or Damage」。 

 
搜查完後，所有查取的物件及複印的資料會盡快運去稅局的第四科。

檢控組需為每一個搜查地點寫搜查紀錄 search note，記述搜查情況及

查取的物件，而每個搜查員則需寫 self –statement，記述他做過的工作

及查取的物件。然後，檢控組須以書面通知批出搜查令的法官，搜查

的日期及查取的物件。 

 
對於查取的物件，檢控組的調查員當然會逐件逐件詳細審核，以查找

有用的證據，作為將來檢控之用。以實物及文件來說，調查員須小心

保存它們的原狀 preserve the seizures in original manner，不能干擾它 do not 

tamper with the seizures，在不用時，把它們放入上鎖的房間 keep the 

seizures in a locked room。至於電腦或以電子儲存的資料，一般來說，稅

局會將它們複製，然後對複製品進行偵查及分析。 

 
讀者或會問，稅局是否只對搜查個案作出刑事檢控 Is “raid” a must for 

prosecution? 聰明的你，自然估到答案是否，事實上，很多瞞稅刑事檢

控都沒經過搜查，舉例說，下述案件：HKSAR v Hsueh C.K.，HKSAR v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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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HKSAR v Tsang K.Y., Tsang K.W. & Fung L.S.，就沒有搜查了。 

 
或許你又會問，未經搜查，稅局靠什麼証據告人？答案當然是人證和

物證。人證方面，主要靠証人 witness，但有時亦靠納稅人自己招認

confession or admission。 

 
先說証人。誰會作証？比方說，稅局會召見納稅人的客戶 customer、

供應商 supplier、業主 landlord、住客 tenant、僱主 employer、僱員 employee、

會計主任 accountant、核數師 auditor、政府化驗師 Government Chemist (比

方說，用來鑑證文件的簽名)、政府估價師 Government Surveyor (用來估

算物業價值)...等等。為什納稅人的客戶、供應商、業主、住客、僱主、

僱員、會計主任、核數師會挺身頂證納稅人犯罪？答案當然不一而

論，但很多時要歸功於稅局調查員的說話技巧，使他們了解做公民的

法律責任。 

 

調查員會用千方百計令証人上稅局「落証人供詞 Witness Statement」，

而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向他們解說稅務條例第 82(1)條「任何人蓄意意圖

逃稅或協肋他人逃稅... 即屬犯罪 Any person who wilfully with intent to 

evade tax or assist any other person to evade tax...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及稅務條例第 80(4)條「任何人協助、敎唆、或煽惑他人犯例...

須被當作已犯相同的罪行，並可處以相同的懲罰 Any person who aids, 

abets or incites another person to commit an offence...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committed the same offence and to be liable to the same penalty.」當一個普通

人聽到協助他人逃稅等同與逃稅者一同犯法，便乖乖聽話做個良好公

民，挺身作證了。 

 
為了確保証人了解作供的法律責任，供詞結尾必會有這一段「本供詞

共有 xxx 頁，每頁均由本人簽署，並經本人閱讀。據本人所知所信，

內容全部屬實。在供述時，本人亦明白，故意作出明知虛假或不相信

其為真確的供詞，即屬觸犯刑事罪行，可被檢控。」這段的英文版是

「This statement consists of xxx page(s)；each signed by me and has been read 

by me. It is tru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 I have made it knowing 
that wilfully making a statement which I know to be false or do not believe to be 
true may render me liable to prosecution for a criminal offence.」倘若証人供詞

對納稅人不利，納稅人的處境就堪虞了! 因為法庭大多傾向信納第三

者(即証人)的親身所見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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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完了証人証供，便論納人自己招供。讀者或許會問，為何納稅人會

蠢到自動招認蓄意瞞稅呢？原因可能好簡單，就是納稅人自作聰明，

為自己做過的事諸多解釋，結果講多錯多，而愈錯就愈想說一些理由

及事實去補救，而由於納稅人說得太多，其中總有一些事情對他不

利，而經驗豐富的調查員便會專挑那些對納稅人不利的事情來紀錄，

並要求納稅人對他說過的話簽署作實。所謂「落口供」，就是將說過

的話用筆寫下來，所以盡量用口語而非書面語：It is a contemporaneous 

record of what was said。 

 

在錄取口供時，主要由檢控組的高級評稅主任 senior assessor 發問，而

評稅主任 assessor 則負責紀錄問題及納稅人的答覆。 

 
在所有問題中，必定有這一條：「報稅表是否由納稅人簽署」，因為納

稅人若蓄意在不正確的報稅表上簽署，那便可構成一項刑事罪行。當

然，是否蓄意，還需證據證明，但只要稅局能証明納稅人在不正確的

報稅表上簽署，那已可令檢控行動邁進一大步。事實上，「報稅表是

否由納稅人簽署」是一項簡單的事實問題，納稅人只能據實回答，是

就說是，不是就說不說，而含混其詞，亦只會陷納稅人於不坦誠的危

險境地，因為稅局可以核對納稅人的過往簽名，及委託政府化驗師進

行科學鑑証。故此，筆者忠告每一位納稅人，在報稅表上簽署前，必

須小心核對所有資料是否正確無誤，然後才可動筆簽署，因為一旦在

不正確的報稅表(incorrect tax return)上簽署，就能令你觸犯瞞稅罪名。 

 
除了在不正確的報稅表上簽署，納稅人蓄意提供虛假資料，也是瞞稅

行為，可被檢控。所以，在盤問中，稅局調查員會把納稅人以往提交

過的資料展示，並要求納稅人証實這些資料是否由他提供，及是否真

實不虛，若納稅人說有些資料可能不確，調查員會追問詳情及要求解

釋。 

 
法理上，會先假設一般瞞稅者不會自動認罪，因此，萬一他在與稅局

調查員作供時，供詞中提及一些對他不利的事實，而他又在這些供詞

中簽署作實，這些供詞便會成為呈堂証供，而法庭就會考慮這些供詞

的可信性，若認為可信，法庭就會信納這些「口供」為証據，而將納

稅人定罪 convicted guilty。 

 
讀者或許又會問，納稅人可以在錄完供詞後反口，說當時作供不是自

願，又或者不知這些口供將來會用作呈堂証據，又或者受到稅局威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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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利誘，才胡說八道。為了澄清這些疑點，調查員會在面談一開始就

對納稅人作出警誡 caution，這個警誡，相信讀者在電視或電影中已聽

過無數遍，就是：「唔係事必要你講，除非你自己想講啦，但係你講

既野，可能用筆寫低及用作證供 Your are not obliged to say anything unless 

you wish to do so. But what you say may be put into writing and taken as 
evidence。」這個警誡真是可圈可點，因為調查員一早已指出，納稅人

有權不說，可以不回答任何提問，而回答與否，純屬自願，故此，納

稅人將來不可辯稱他是受到調查員威嚇或利誘而作供，同時，他亦清

楚知道，講過的話可能作為呈堂証供 --- 這個警誡下的供詞，以法律

術語來說，就是「警誡供詞 cautioned statement」。 

 
須知道，警誡詞中的第一句「唔係事必要你講」，就是表示納稅人有

緘默權 right to silence，這個權，其實是納稅人在刑事調查的最重要保

護自己的盾牌，換言之，納稅人最好少說，若問題對自己不利，更應

盡量少說。當然，答什麼要看問什麼。但無可否認的事實是，人的記

憶力是有限的：如果事情記不起，可以回答：「時間太久，忘記了」；

如果對事情不清楚，可以回答：「不知道」。但千萬不可說謊，亦不該

胡言亂語，觸怒調查員。 

 
稅局檢控組的調查員是千挑萬選及訓練有素的精英，他們當然不會一

開始就切入要害，因為那只會警醒納稅人，令他築起了一道沈默的防

範圍牆，調查員大多以聊天開始，問些與調查無關的問題，比方說，

問納稅人用什麼交通工具來，近來的工作忙嗎... 這些無關的問題，基

於禮貌，納稅人一定回答，這樣，僵硬的氣氛便會融化，而納稅人亦

開始放棄沈默了。然後，調查員會問個案中一些簡單的事實，來試探

納稅人的反應，及分散納稅人對防備的注意，而在不經意間，才會提

問重要的問題，來深測辯解和反駁 to detect excuses or defences，而一旦

當納稅人承認了一些漏稅的事，調查員便立即將納稅人的說話用筆寫

下，作為招認 confession / admission 的證據，那麼，納稅人日後便難以

在法庭上推翻這些口供了。 

 
既然納稅人與檢控組的調查面談是如此凶險，納稅人可否不去接受盤

問呢？聰明的讀者，當然亦會估到，稅例賦與稅務局長有權傳召

(summon)納稅人到稅局問話 --- 見稅務條例第 51(4)(b)條，若納稅人不

出席，可被檢控及施以罰則，所以，即使凶險，亦要走一趟，只要記

著凡事要忍，不張狂，少說話，就化險為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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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錄取供詞中，除了沈默權，納稅人還有尋求律師意見的權利 right to 

seek legal advice，和要求休息的權利 right to take rest。 

 
供詞錄取完後，調查員會向納稅人宣讀內容，並要求納稅人在每頁供

詞上簽署確認，及提醒納稅人，若他認為供詞不符他所說的，可要求

修改，然後才簽署確認。當納稅人閱畢整份供詞後，調查員須請納稅

人在供詞結尾親自寫下：「我已閱讀過這份口供，我知道我可隨意作

任何修改、更正、或修補。這份口供內容全部屬實，而且是我自願作

供的。」 

 
讀者或會問，萬一納稅人不肯在供詞上寫下上述聲明及簽署，稅局調

查員會怎麼辦呢？稅局調查員仍會照一貫程序錄取口供，即照樣盤

問、照樣紀錄答覆、照樣宣讀供詞、並將納稅人的不合作情況照實紀

錄在供詞上，然後由稅局調查員簽署確認，作為呈堂證供，並在日後

的聆訊中，親身作證。 

 
實務上，不是每個供詞錄取個案稅局都會執行檢控，因為檢控與否須

考慮眾多因素，包括証據性質及是否足夠、案件性質及涉稅款額、當

年的檢控數字、當時的工作量... 等，此外，稅局還須徵得律政署(Legal 

Department)的同意才作檢控，而律政司署的檢椌政策 Prosecution Policy

是：(1) 須在有足夠法庭信納的証據下，以使有合理機會定罪的情況

下才會進行檢控 There is sufficient dmissible evidence securing a reasonable 

prospect of conviction (2) 檢控並不違反公眾利益 The prosecution is not 

against public interest。 

 
 

以下是一些經常參考的檢控案例： 

 

納稅人沒有足夠業務紀錄 

納稅人何先生是 Sun Cheung Dispensary 的首席合夥人，稅局告他沒有為

合夥業務依法存有足夠紀錄，以評算應課稅利潤。在 1996/1997 課稅年

度內，業務只存有銀行月結單、支票存根、每日收支表、一些單據、

及收銀機紀錄帶，但這些紀錄不足以清楚及準確計算利潤，因為納稅

人沒有為收支編制可信的帳冊，也沒有業務的資產及負債紀錄。何先

生認罪，被罰八萬元 (沒妥善保存業務紀錄，只能罰款，不能判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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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報員工薪酬及商業開支 

納稅人白小姐是著名電台主持人，稅局告她蓄意逃稅：在 1994/1995

至 1997/1998 四份報稅表內作虛假聲明及簽署，即共四項控罪。控罪

涉及一間由納稅人擁有及控制的服務公司(service company)，公司的主

要收入為主持電台節目的酬金，調查中，稅局發現公司虛報付給一名

稱為 public relation assistant 的僱員共$208,400，又跨大了另一名員工薪金

支出共$162,950，此外，公司亦跨大了應酬費及員工福利共$735,536，

及漏報了一筆$450,000 的合約酬金。那些跨大了的開支涉及許多偽造

或修改過的酒樓單據。少報的利潤共$1,556,886，涉及稅款$210,122。

法庭判白小姐罪名成立，罰款$200,000，並監禁三個月。 

 

納稅人存有兩套銷貨紀錄 

逃稅者 Mr. K M Chang 被控五項罪名，涉及協助他人 (「他人｣是指由他

擁有的有限公司) 逃稅及在報稅表內蓄意漏報營業收入。Mr. Chang 是

一間工程公司的主要股東及董事，從事工程製品貿易。調查中，稅局

發現公司有兩套銷貨單，一套有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而另一套則只

有數字編號。在 1994/95 至 1995/96 的報稅表內的業務收入，只計編有

英文字母的那一套，而漏報了沒有英文字母的另一套，涉及稅款超過

$1,000,000。Mr. Chang 不認罪，但法庭判他罪名成立，罰款超過

$2,000,000，兼監禁三個月。 

 

不在報稅表內申報收入 

逃稅者 Mr. K K Lee 是 D F M Ltd 的董事長，及 Y F Co. Ltd 和 N B Ltd 的實

質擁有者，自創立業務以來，三間公司賺取了鉅額利潤，但 Mr. Lee 並

沒有在這些公司的報稅表內作出正確申報。調查發現，D F M Ltd 在

1990/1991 至 l997/1998 年間少報利潤共$34,413,331，涉及稅款

$5,925,619；Y F Co. Ltd 在至 1992/93 年間少報利潤$751,628，涉及稅款

$112,744；N B Ltd 在 1993/94 至 1995/96 年間少報利潤共$12,610,687，涉

及稅款$1,891,602。法庭判 Mr. Lee 罰款$11,700,000，兼監禁十八個月。 

 

瞞騙薪俸稅 

瞞稅者 Mr. Hsueh 是金融管理局資訊管理科的領導人 the former Head of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與証券及期貨監理處

的首席資訊員 the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of Securities and Fu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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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職位顯赫，但為了騙取房屋福利，竟虛報付租，騙取房

屋津貼超過$1,000,000，事實上，有關租金交易不是真實的，而有關居

所是由他擁有的空殼空司所提供，同時，他在薪俸稅報稅表內，隱瞞

屋津，涉及稅款$22,233。法庭判罰$75,000，兼監禁四個月。Mr. Hsueh

以年老及一向品格良好上訴減刑，即時監禁改判緩刑一年。 

 

瞞騙物業稅 

瞞稅者 A. Edward 與 W. Alida 是兩間物業的聯權業主。調查發現，他們

在 1997/1998 至 2000/2001 課稅年度內將物業出租，而沒有報稅。在辯

護時，他們以租約曾於稅局印花稅署蓋上印花為由，辯稱已通知稅局

有關出租。但這個理由不獲法庭接納，因印花稅條例與稅務條例為兩

獨立的條例，而納稅人於這兩個條例中各有不同的法律責任 The 

obligation to notify chargeability to the Commissioner under Section 51(2) of the 
IRO (Cap. 112) and the obligation to present a lease to the Collector for stamping 
under Stamp Duty Ordinance (Cap. 117) are two entirely different obligations 
under different Ordinances。証據顯示，納稅人明知物業出租，而沒有依

法通知稅局，他們須繳付物業稅。納稅人承認八項認罪，他們每人被

罰五十萬元，即合共罰款一百萬元，為所瞞稅款的 290%。在此，筆者

提醒每位納稅人，若須課稅，而在課稅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未收到報

稅表，應立即以書面通知稅局，及於寄信後約一個月致電稅局，追問

是否發出了報稅表。 

 

涉嫌瞞騙利得稅，但獲無罪釋放 

被告 CHAN C K 為一間有限公司的董事及股東，公司從事玩具貿易，被

告與另外三名股東一起在內地投資設廠。調查發現，在 1996/97 及

1997/98 課稅年度，公司虛構了一些買貨的交易，並誇大了買貨的支

出，而買貨所支付的錢最終注入被告的私人銀行裏。在突擊搜查中，

稅局搜獲一些購貨的假單。被告辯稱，第一，部份利潤在內地賺取，

故有關部份可獲豁免香港利得稅；第二，假單主要用作解決內地報關

的問題，它們不是用來欺騙香港政府；第三，被告不懂會計及稅務，

他不知虛構單據是犯法的，亦不知這些單據可令他少交稅款；第四，

有關款項雖注入私人戶口，但其實會再注入公司帳戶，作為業務之

用。關於第一點，稅局不接納他申請部份利潤可豁免香港利得稅，並

發出局長裁決。公司向稅務上訴委員會上訴，委員會判公司敗訴。對

於稅局的控罪，被告全部不認罪。法庭傳召公司的會計員作供，他們

指稱所有假單是被告造的或是在被告指令下造的。惟被告找到一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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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海關官員來港作證，供稱若果輸入的原材料價格經常變動，報關會

十分麻煩。最後，法庭接受納稅人及其內地官員的供詞，判納稅人只

是無知，但無蓄意瞞稅的意圖，所以無罪釋放。  

 

刑事檢控的決定因素 
 
在考慮刑事檢控時，稅局會考慮下述全部因素，若其中一項不利於檢

控，稅局也會將個案轉作民事調查，所以，雖然每年查稅個案數以千

計，但成功的刑事逃稅刑檢個案郤只得寥寥數個。 

 
漏報稅款：從眾多案例可見，刑事檢控的涉稅總額在十萬元以上，若

涉稅不多，以成本效益來看，稅局不會花大量人力及時間來搜集證

據，因為即使成功檢控，判罰亦不重，難收警誡之用。 

 
涉及事項：若涉及事項只是一些小事，如納稅人把地址弄錯、寫錯了

僱主的名稱、將課稅年度搞錯... 稅局不會因這些小錯失而作刑事檢

控，因為納稅人可用一時遺忘或記錯為辯解。但若涉及的事項明顯出

於故意，並多年重犯，例如納稅人的少報的營業額以百萬元計、納稅

人有多個出租物業但多年少報鉅額租金、納稅人多年蓄意申索虛假的

工資開支... 若稅局掌握了有力證據，便會作刑事檢控。 

 
瞞稅行為的次數及時間：納稅人若多次呈報同類錯誤資料，法官就不

易相信那是無心之失，而犯罪意圖便較易推定，而成功檢控的機會亦

較高。 

 
證據掌握：若稅局找到人證物證，證明納稅人的瞞稅意圖及罪行，便

會考慮作刑事檢控。若證據不足以作刑檢，便轉做民事調查，並按公

開的罰款政策，施以罰款。 

 
檢控成功的機會率：本質上，刑事檢控個案與民事調查個案都是漏稅

個案，但在調查檔案開立時，如果第四科的總評稅主認為檢控成功率

高，便將個案派給調查科的第九組(即檢控組 prosecution section)，嘗試

以刑事檢控的尺度來搜集證據(見第 6 章第 6.6 節)。如果搜集到的證據

不足以作刑事檢控，個案便以民事罰款了結。簡而言之，當納稅人接

到檢控組的召見信件，而面見又以「警誡供詞 cautioned statement｣作為

開端，那就可能是刑事檢控的先兆了，若然，納稅人就應尋求專業人

士的意見，以保護他的法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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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的意見：由於檢控是由律政司的檢控官(prosecutor)負責，所以，

對於是否檢控，律政司的意見有決定性，而一般來說，律政司會以檢

控成功的機會率為主要考慮因素，但有時亦會考慮檢控對社會的影

響 — 即所謂考慮「公眾利益 public interest｣。 

 
正在處理中的檢控個案數量：由稅局的年報可知，每年都有幾個刑事

檢控判案，其實，稅局每年都要有一定數量的檢控數字，所以，倘若

正在處理中的檢控個案不足，調查員便須著力尋找可檢控個案，反

之，如果正在處理中的檢控個案足夠，便傾向採取民事調查。 

 
檢控對同類個案的警誡的作用：稅局藉著刑事檢控，法庭對瞞稅者的

判監，及透過傳媒的報導，警告市民千萬不要逃稅。因此，如果稅局

認為某類個案的瞞稅情況嚴重，便會著力尋找可檢控個案，以收殺雞

警猴之效。 

 

總結 
 
總括來說，要成功以刑事檢控「蓄意瞞稅｣，稅局必須蒐集足夠法庭

接納的證據，以證明納稅人不單只在行為上干犯刑事罪行，並有蓄意

瞞稅意圖。由於刑事舉證尺度嚴謹，所以，稅局要花上大量人力物力，

才能蒐集到足夠證據去成功檢控一個逃稅者(tax evader)。事實上，每年

刑事檢控的逃稅個案不多，通常少於十個，比對於過百萬的課稅檔

案，比例其實是極低的 — 基於行政效率，絶大部份的瞞稅過案，都

是以民事的稅務調查 civil tax investigation 及行政罰款(tax penalty)代替刑

事檢控(criminal prosecution)。 

 
關於民事的稅務調查，請參閱本書第 6 章《稅務審核及調查》。事實上，

民事的稅務調查方法，亦一樣適用於刑事調查，但反過來說，刑事調

查的特有手法，如入屋搜查、錄取警誡供詞，就不會用於民事稅務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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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評稅有錯漏，怎麼辦 

 
稅務條例第 70 條規定，評稅會在下列情況成為最終及終結性(final and 

conclusive)的評稅： 

1. 在評稅發出一個月內，納稅人沒有提出有效反對(The taxpayer did 

not lodge a valid objection within one month of the assessment)。 

2. 納稅人撤回反對(The taxpayer has withdrawn the objection)，或者反對

被稅務上訴委員會或法院駁回(The objection is dismissed by Board of 

Review or by court)。 

3. 修正評稅已在納稅人與稅局逹成協議下發出(A revised assessment 

has been made 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taxpayer and the Revenue)。 

4. 納稅人的反對已被稅務上訴委員會裁決，而上訴委員會拒絕將個

案轉交法院審議(The objection has been decided by Board of Review 

and the Board refuses to refer the case to court)。 

 
雖然稅例有以上規定，但是，納稅人仍可根據稅務條例第 70A 條，以

評稅有錯誤(error)或遺漏(omission)，要求稅局修正評稅，這項申請可在

有關課稅年度結束後六年內提出。然而，倘若納稅人沒有在稅例所載

的期限內作出選擇(elect)---如選擇個人入息課稅或夫婦合併評稅---那不

算遺漏，不可以引用第 70A 條將期限延長。 

 
 
何謂錯誤 

 
錯誤包括：計算錯誤(error of computation)、事實錯誤(error of facts)、及法

律錯誤(error of law)。 

 
何謂遺漏 

 
遺漏包括：遺漏申請免稅額(allowances)、遺漏申請扣稅額(deductions)、

遺漏申請豁免額(exemptions)、以及在評稅時，稅局漏了考慮某些事實

(omission of facts)，而這些遺漏了的事實，可以是納稅人在報稅表內未

有填報，或是未有提供的事項或事實(The taxpayer has undisclosed or has 

omitted certain items or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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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裁決 

 
根據案例，錯誤及遺漏，可以由納稅人(taxpayer)、稅局職員(IRD staff)

或第三者(third parties) — 如僱主(employer)、會計師(accountant)、或銀行

(bank) — 作出，惟稅局因新案例而改變了評稅慣例，納稅人就不能以

此為理由，申請修改已經成為最終及終結性(final and conclusive)的評稅。 

 
案例曾有以下裁決： 

 
(a) 不能以評稅主任判斷錯誤為理由，引用第 70A 條修改評稅，

比方說，在利得稅評稅中，評稅主任認為只有一半應酬費

是用作賺取應課稅溢利，那麼，納稅人便不能以評稅主任

判斷錯誤為理由，引用第 70A 條修改已成最終及終結性的

評稅。 [但納稅人是可以在評稅發出一個月內，根據稅務條

例第 64 條提出反對。] 

 
(b) 不能以納稅人改變主意為理由，引用第 70A 條修改評稅，

例如：在利得稅評稅中，納稅人曾將出售物業的利潤填報

在應課稅利潤(assessable profits)內，但後來，他委任了新的

會計師，而根據新會計師的意見，納稅人想將出售物業的

利潤(profit on sale of property)改為不須徵稅的資本性利潤

(capital gain)，那麼，根據案例，那是納稅人改變主意，而不

是什麼錯誤。 [但納稅人是可以在評稅發出一個月內，根據

稅務條例第 64 條提出反對。] 

 

不過，若果納稅人因錯誤理解法律(misconception of law)，而錯將不須課

稅的入息填報在報稅表中，他是可以要求稅局以法律錯誤(error of law)

為理由，引用第 70A 條修改評稅，例如：一個僱員誤將在辭退時收到

的補償金(compensation for loss of office)填報為應課稅收入(assessable 

income)，又或者一個自僱人士(self-employed person)誤以受僱人士

(employee)身份來填報收入 --- 他們都可以引用第 70A 條申請修改評

稅。 

 
事實上，在實務上要區分何謂法律錯誤，何謂納稅人改變主意，並不

容易，因此，納稅人應盡量避免提及「主意改變或判斷改變｣等字眼，

而要清楚向稅局指出，那是因誤解法律而造成的錯誤(即是：It is an error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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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人經驗，下列事項會被稅局接納為錯誤或遺漏而獲得修改評稅： 

 

É 薪俸稅：納稅人誤將不須課稅的收入(如：因解僱而得到的補償

compensation for loss of office)填報在報稅表內，而被錯誤徵稅。 

É 薪俸稅：納稅人未有申請已婚人士免稅額(married person 

allowance)、子女免稅額(child allowance)、供養父母免稅額(dependent 

parent allowance)... 等各項免稅額。 

É 薪俸稅：納稅人未有申請居所利息(home loan interest)扣稅、慈善

捐款(charitable donation)扣稅、個人進修開支(self-education expenses)

扣稅、強積金供款(contribution to MPF)扣稅、由一個工作地點到另

一個工作地點的交通費(travelling expenses from one workplace to 

another)扣稅... 等各項扣稅額。 

É 利得稅：納稅人曾呈交不正確的應課稅利潤計算表(submission of 

incorrect tax computation)。 

É 利得稅：納稅人將不須課稅收入(non-assessable income)，例如：資

本性的獲利(capital profit)或在外地賺取的收入(offshore income)，誤

填報在報稅表的應課稅利潤(assessable profits)內。 

 

根據案例，倘若納稅人以報稅表內有錯漏為理由申請修改評稅，他就

必須提出充份證據，來證明有關錯誤，及如何修正錯誤。 

 
如果稅局決定不接納稅人的申請，稅局必須發正式拒絕信(formal notice 

of rejection of section 70A)給納稅人，信中須列明納稅人可在一個月內反

對稅局的決定，那麼，如果納稅人在期限內提出反對，稅局就必須按

稅務條例第 64 條的程序來處理納稅人的申請了。 

 
根據稅例，如果局長最終不按納稅人的申請修正評稅，局長必須發出

局長裁決書(CIR determination)，如果納稅人不服裁決，可以向稅務上訴

委員會(Board of Review)上訴，換言之，若納稅人懂得運用稅務條例第

70A 條，他是可以將他不能跟進的過期反對(late objection)，變成可以跟

進的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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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果評稅是在沒有報稅表下發出的估稅(estimated assessment in the 

absence of a tax return)，納稅人就不能以報稅表內有錯漏為理由，申請

修改評稅，因為法理上，估稅是評稅主任的專業判斷。但如果納稅人

只是申請已婚人士或子女等免稅額，按稅局慣例，即使過了六年期

限，亦無論是否估稅，納稅人仍可申請，但他必須填交個別人士報稅

表(Individual Tax Return)。 

 
如果納稅人只有虧損(loss)，沒有應課稅盈利(assessable profit)，法理上，

稅局可以不接受稅務條例第 70A 條的申請或第 64 條的反對評稅，原因

是第 70A 條只適用於有應課稅盈利的評稅(assessment of profit)，而非計

算稅務調整後的虧損(statement of adjusted loss)。不過，在實務上，稅局

大多會考慮納稅人申請修改稅務虧損(adjusted tax loss)。 

 
此外，由於計算稅務虧損(tax loss)沒有年限，所以，如果納稅人的業務

開始獲利，那麼，在獲利的課稅年度前 --- 無論連續多少年 --- 的所

有虧損，都可以在獲利的課稅年度內的應課稅利潤內全部扣除(set off 

all the losses brought forward against the assessable profits)，若沒有是項扣除

額，或納稅人不同意稅局計算的扣除額，納稅人可按照稅例第 64 條提

出反對。 

 

上訴委員會個案 D6/91 

 
個案中，委員會判稅務條例第 70A 條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因納稅人或

評稅主任的錯漏而造成對納稅人不合理的困苦(to avoid unreasonable 

hardship arising from mistakes made by either the taxpayer or the assessor)，故

此，在引用第 70A 條時，應先考慮納稅人是否因納稅人或評稅主任的

錯漏而遭受困苦，若是，稅局就須引用第 70A 條為納稅人解困了(to 

invoke section 70A to redress the hardship)。 

 

Extramoney Ltd v CIR [1997] 1 HKRC 

 

在 Extramoney Ltd v CIR 案件中，法官指出，錯誤(error)乃指事件涉及疏

忽，而非因故意(An error was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inadvertently and it 

excluded a deliberate act)。這案件相當複雜，簡略言之，公司故意將一些



 50 

仍未收到的利潤計入損益表內，而被徵稅，後來，在反對限期過後，

公司引用稅務條例第 70A 條，要求稅局將有關利潤在應課稅利潤中撇

除，稅局拒絕要求，公司上訴至稅務上訴委員會，但遭駁回，公司再

向法院上訴，又被駁回 --- 法官在判詞中指出，若公司故意那樣做，

便不算錯誤(error)了，法官說：「我的意見是，以稅務條例第 70A 條來

說，錯誤(error)的定義，牛津字典解釋得十分恰當，那就是指一些不正

確的事情，由於誤解或疏忽而引起 ...｣ 現將英文判詞節錄及翻譯如

下：  

 
In my view, for the purpose of s. 70A, the 
meaning of ‘error’ given in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p. 277) would be appropriate, that 
is, “something incorrectly done through 
ignorance or inadvertence; a mistake”. I do 
not think that a deliberate act in the sense of 
a conscientious choice of one out of two or 
more courses which subsequently turns out 
to be less than advantageous or which does 
not give the desired effect as previously 
hoped for can be regarded as an error within 
s. 70A. It is even worse if the deliberate act 
is motivated by fraud or dishonesty. But the 
question of fraud or dishonesty need not 
arise. He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esent 
case, if there is a change of opinion of the 
auditors or accountants in respect of the 
accounts, the first opinion cannot be 
regarded as an error or omission within the 
section. Similarly if there is a change of mind 
of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in connection 
with how any part of the accounts should be 
made up, the previous decision will not be 
regarded as an error or omission. Nor is it an 
error or omission if it is merely a difference in 
the treatment of certain items in the accounts 
by those preparing or approving the 
accounts. If this were permitted, the director 
or officer of a company will be tempted at a 
later stage to try and ‘improve’ the 
company's accounts or change his own 

 我的意見是，以稅務條例第

70A 條來說，錯誤(error)的定

義，牛津字典解釋得十分恰

當，那就是指一些不正確的事

情，由於誤解或者疏忽而引

起，或是一個錯誤。我不認為

一個故意的做法，一個行動間

的小心選擇，後來發覺它對納

稅人不利，或者達不到它的預

期效果，便可以成為第 70A 條

所指的錯誤。若那故意的行為

是出於壞心或不誠實，那就更

加不能接受了。但壞心或不誠

實不是這個案要談的。以目前

的個案來說，如果公司的核數

師或會計師對帳目的做法曾

有一種意見，但現在改變了意

見，那最初的意見，不能說成

錯誤或遺漏。同樣道理，若公

司董事對編製帳目的做法改

變了意見，那最初的意見也不

能說是錯誤或遺漏。那只不過

是在處理帳目的不同手法而

已，並非什麼錯誤或遺漏。若

我真的接納他們改變意見的

做法，公司的董事或行政人員

便會受我引導，去不斷‘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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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s if this is to his advantage. This 
would be contrary to the spirit of the 
Ordinance that there should be finality in 
taxation matters. The whole statutory 
scheme provided in the Ordinance simply 
cannot work. 

帳目，以求對他們更有利，那

是違返了法例的原意，原意是

評稅須有個終結，若無終結，

整部稅務條例裏的徾稅計劃

就根本不可行。 

 

重要提示 

 

雖說納稅人不能因改變主意而引用稅務條例第 70A 條，但納稅人可以

用因誤解法律而遺漏了申請，而申請將有關收入撇除 (There is an 

omission of claim on the grounds of an error of law)：簡單來說，即是以漏了

申請為藉口，來申請修改評稅。事實上，這兩個藉口 (遺漏申請或改

變主意) 在實務上都可能說得通，但在法理上，效果便完全相反。 

 

Sun Yau Investment Co. Ltd. v. CIR 2 HKTC 17 

 
上文說過，倘若評稅是在納稅人沒有提交報稅表下發出的估稅(it is an 

estimated assessment in the absence of a tax return)，稅局通常是不會接受納

稅人引用稅務條例第 70A 修改評稅，這項法律原則，在 Sun Yau 

Investment Co. Ltd. v. CIR 案件中曾被引用，而稅局亦經常引用這案例來

拒絕納稅人的申請，為使讀者了解這個原則及其限制，茲將這個案撮

要如下： 

 
Sun Yau 公司沒有呈交報稅表，評稅主任發出估稅，徵收利得稅

$125,981。公司反對估稅，但並沒有呈交報稅表及經核數師審核過的帳

目(audited accounts)。稅局認為反對無效。在過了一個月的法定反對期

限後，公司提交報稅表及經核數師審核過的帳目，但稅局以反對過期

而拒絕受理。公司申請以稅務條例第 70A 條修改評稅，但稅局以評稅

是根據評稅主任的誠實判斷(honest judgmeent)而發出估稅作為不存在

錯誤的理據，拒絕申請。最後，公司上訴至高等法院，但遭駁回 ---

法官在判詞中指出，稅務條例第 70A 條並不適用於估稅，原因是估稅

是一個專業判斷，茲將有關判詞及翻譯節錄如下：  

 
In my judgment, the wording of 70A is perfectly 
clear. It covers the case when there has been 
a miscasting by the Assessor on the material 

 我的意見是，第 70A 條已寫

得很清楚，它涵蓋了評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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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 to him. The Assessor is not in error, 
let alone arithmetical error, simply because his 
assessment does not coincide with a figure he 
would have reached had other information 
been available to him... The object of the 
Ordinance is to achieve within the timetable 
and procedures laid down. Various safeguards 
and appeal procedures are provided. One of 
those safeguards is provided by section 70A 
where in a proper case, the assessor is 
required to correct his own arithmetical error. 
That is not this case. I agree not only with the 
findings of the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but also with his reasons. This 
appeal is dismissed with costs. 

任按所得資料而計錯了數，

但不能以評稅與其他未取得

的資料所計出來的不符就說

評稅主任犯錯... 法例的目

的，是為了做到法例裏所規

定的時限及程序。法例中已

為納稅人提供許多不同的保

護及上訴機制，其中之一是

第 70A 條，它要求評稅主任

在正常情況下去修正計算上

的錯誤，但這不是這個案所

涉及的。我同意稅務局長查

到的事實，也同意他的理

據。我宣判納稅人的上訴失

敗，並須付堂費。 

 

評稅基於當時慣例 Assessment based on prevailing practice 

 
根據稅例，如果報稅表的應課稅利潤是基於當時的習慣(prevailing 

practice)來評算，稅務條例第 70A 條便不適用，換言之，納稅人不能以

有新的案例(new tax cases)或新的稅例釋義及執行指引(new Departmental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e Note)來申請修改評稅。至於什麼是當時習慣

(prevailing practice)，稅局會根據每個個案的情況來決定(It will make a 

decision on the merits of each case)，若納稅人不同意稅務局長的決定(He 

disagrees to the CIR’s determination)，他可上訴至稅務上訴委員會(appeal to 

Board of Review)。  

 

1.6 稅局的評稅權力及限制 

 
稅務條例授權評稅主任評稅，惟他必須根據他的判斷(judgment)誠實地

(honestly)評稅。根據案例，評稅主任的判斷必須是誠實的(honest)、和

合理的(reasonable)。在香港案件 Lee Ma Loi v CIR 中，稅局應警方要求發

估稅以充公緝獲的金錢，法庭判估稅無效，因它不是誠實的評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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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麼是誠實和合理的判斷呢？那要視乎每個個案的情況而定，比

方說，納稅人業務的規模很小，而且位於偏僻的地區，一向以來申報

的利潤十分低，那麼，即使在某一課稅年度，納稅人沒有填寫報稅表，

評稅主任亦不能發出巨額估稅，因為那估稅是不合理的，萬一納稅人

真的收到不合情理的巨額估稅，他除了必須提出反對外，還可以向投

訴主任投訴。此外，倘若納稅人早已結束了業務(cessation of business)，

在有關課稅年度內沒有經營任何業務，但由於納稅人疏忽，沒有按法

例規定通知稅局，令評稅主任發出估稅。在法理上，由於納稅人沒有

在課稅年度內經營業務，估稅是無效的(void ab initio)，但另一方面，納

稅人沒有將業務結束通知稅局，稅局可向納稅人施以罰則，但在實務

上，由於結束業務不會牽涉漏報收入，所以，一般是以書面警告(written 

warning)取代罰款(tax penalty)。 

 
一般而言，評稅主任根據納稅人的報稅表評稅，但若果納稅人不依照

報稅表上的期限交回報稅表，評稅主任便會根據他的判斷，發出估計

評稅(estimated assessment)。在實務上，所謂評稅主任的判斷，大多是

利用電腦程式，將納稅人以往評定的利潤，加上一個百分比來估算。 

稅局評稅的權力，來自整部《稅務條例》，其中較重要的章節有： 

 

第 51(1)條 

當評稅主任認為某人(包括公司)須課稅，他可以向他發報稅表，要求

呈報應課稅入息。 

 

第 51(2)條 

任何人須課稅，但在有關課稅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還未收到報稅表，

要立刻通知稅局。 

 

第 51(3)條 

當評稅主任認為某人(包括公司)呈交報稅表內的資料不足，可以要求

更多資料。 

 

第 51(4)條 

評稅主任有權向存有資料的人士發嚴正通知書(formal notice)索取所需

資料，若收信人不依規定提交資料，可採取法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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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4A)條 

稅局有權向有關人士索取物業交易資料。 

 

第 51A 條 

在稅務上訴委員會的授權下，稅局要求納稅人提供個人的資產及負債

表及開支收入表。(筆者按：一般是稅局為納稅人編製有關計算表)  

 

第 51B 條 

稅局向裁判法官申請搜查令，到納稅人的住所及營業地點，查取帳目

及交件。 

 

第 52 條 

稅局有權要求納稅人的僱主或其他政府部門提供所需資料。 

 

第 59(1)條 

在報稅表所載的期限之後，評稅主任可根據他的判斷評稅。若納稅人

即將離港，或時間緊急，評稅主任可在期限前評稅。 

 

第 59(2)條 

當納稅人呈交報稅表後，評稅主任可根據報稅表評稅，也可不接納報

稅表而按他的判斷評稅。 

 

第 59(3)條 

當納稅人沒有依期呈交報稅表，評稅主任可以根據他的判斷發出估

稅。 

 

第 60 條 

倘若評稅主任認為原先評稅(original assessment)不足，可在有關課稅年

度結束後六年內發補加評稅(additional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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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 條 

在評稅時，評稅主任可以不理會那些虛假、虛構或並無執行的避稅交

易。 

 

第 61A 條 

對主要用作避稅的交易，稅局可將交易當作不曾實行，或以稅局認為

合適的方式評稅，藉以消除有關稅務利益。 

 

倘若評稅主任認為納稅人的報稅表資料不正確，或資料不完整，他便

會根據他的判斷來調整有關收入或支出。有時，若他認為報稅表資料

大部份不正確，他甚至可以完全不理報稅表內所申報的收入，而發出

估稅。惟無論如何，評稅主任都必須根據他知道的所有有關資料，誠

實地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斷。如果納稅人對評稅主任的判斷有懷疑，他

可以根據公開資料守則(The code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要求稅局公開

評稅主任是基於什麼資料來作出判斷。關於稅局查稅的權力，請看第

6 章第 6.7 節。 

 

1.7 小心你的法律責任 Beware of your legal obligations 

 
你必須遵守稅務法例，因為違反了法例，即使沒有蓄意提供虛假資料

或瞞稅，也會引致稅局向你經年累月的查問，或不時要你提供過去七

年的收支資料，若提供不了，輕則，稅局認為你少報課稅收入，或多

報支出，而發出罰款和估稅；重則，稅局認為你瞞稅，那後果就會十

分嚴重：可能是查問、查問、再查問；也可能是巨額估稅、長時間的

稅務爭議；也可能是巨額罰款、勞神傷財的法律訴訟、甚至鋃鐺入獄、

一生背上刑事罪名。換句話說，違反稅例，令你終日擔驚受怕，生活

在惶恐之中。 

 
對於稅局的查問，你要小心，因為答錯了，可被認為是蓄意提供虛假

資料，而遭刑事起訴，那麼，後果就不單是估稅、調查和罰款，而是

刑事起訴、留案底、鋃鐺入獄和一生前途盡毀，所以，你要認識稅務

法律責任，明白稅務法例裏的權利和義務，使你能在合法的情況下，

運用扣稅額(deductions)和免稅項目(exemptions)，減輕稅務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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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給你的基本貼士： 

É 小心填寫報稅表內每一項細節，如果沒有該資料，請照實填寫：

沒有資料。 

É 留意報稅表上的限期，準時呈交報稅表。 

É 如果在呈交報表後發覺有錯漏，盡快書面通知稅局。 

É 準時交稅。 

É 結束生意，須在一個月內面通知稅局。 

É 離港超過一個月，須在一個月前書面通知稅局，除非納稅人須基

於業務原因經常離港。 

É 更改地址，須在一個月內面通知稅局。 

É 保留營業和租金收入和支出紀錄至少七年。 

É 若須交稅，但在有關課稅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收不到報稅表，要

立刻通知稅局。 

 

1.8 違反稅例罰則 Tax penalty 

 
稅例罰則主要載於稅務條例中第 XIV 部：第 82 條訂出刑事罪行，稅局

可起訴瞞稅者，罪成留案底，亦可判監，有關論析，見本章第 1.4 節；

而第 80(1)條針對稅款未能即時評定的較微事項，如未依時提交稅局所

需資料，大多以簡單票控起訴違例者，或據稅務條例第 80(5)條與違例

者協定罰則(即以行政罰款取代檢控)；第 80(2)條則用於漏報稅款的違

例事項，大多以引用第 82A 條施以行政罰款，但亦可簡單票控違例者。

若採取簡單票控，法庭可懲罰違例者：那大多是金錢罰款，及頒令違

例者做他應做而未做的事，但不可判監，亦沒有刑事案底。此外，稅

局亦可根據稅務條例第 80(5)及第 82(2)條與違例者協定罰則，取代第

80(1)條、第 80(2)條或第 82 條的檢控。 

 
簡單來說，第 80(1)條及 80(2)條適用於一般違例事項---如納稅人遲交報

稅表、呈交不確的報稅表或資料、不依期呈交報稅表、有應課稅收入

及沒收到報稅表而又不在有關課稅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通知稅局...等

---而納稅人又無合理辯解。至於第 82 條則針對嚴重蓄意逃稅，稅局可

以選擇以簡易程序(prosecution under summary procedures)抑或公訴程序

(prosecution under indictment)進行檢控，前者的罰則較輕，而後者的罰則

十分重—主要用於嚴重的瞞稅個案，所謂「嚴重」，就是稅局能証明

納稅人蓄意瞞稅，並多年重犯，及涉稅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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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有關稅例的條文細則： 

「 第 80(1)條 

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 --- 

(a) 不遵照根據第 51(3)、51A(1)、52(1)或(2)或 64(2)條發給他的通知書內

的規定辦理；或 

(b) 不遵照根據第 64(2)或 68(6)條發出的傳票出席，或雖出席但沒有回

答被提問的問題，而該等問題根據第 64(2)或 68(6)條(視屬何情況而定)

是可以向其提問的；或 

(c) 不遵照第 5(2)(c)、51(6)、(7)或(8)、51D(1)、52(4)、(5)、(6)或(7)或 76(3)

條的規定辦理 ---  即屬犯罪... 

 
第 80(2)條 

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 --- 

(a) 漏報或少報本條例規定其須代其本人或代任何其他人或代任何合

夥申報的資料，以致其提交的報稅表申報不確； 

(b) 在根據本條例申索任何扣除或免稅額的有關方面，作出不正確的

陳述； 

(c) 在影響其本人的繳稅法律責任或任何其他人或任何合夥的法律責

任的事情或事物方面，提供不正確的資料； 

(d) 不遵照根據第 51(1)或(2A)條發給他的通知書內的規定辦理；或 

(e) 不遵照第 51(2)條辦理 ---  即屬犯罪... 

 
第 82 條 

任何人蓄意意圖逃稅或蓄意意圖協助他人逃稅而 --- 

(a) 在根據本條例須提交的報稅表中漏報任何原應申報的款項；或 

(b) 在根據本條例提交的報稅表中作出任何虛假的陳述或記項；或 

(c) 在根據本條例申索任何扣除或免稅額的有關方面，作出任何虛假的

陳述；或 

(d) 在根據本條例提交的任何陳述或報稅表上簽署，而該陳述或報稅

表是該人無合理理由相信屬實的；或 

(e) 對按照本條例的規定而提出的問題或提出索取資料的請求，給予

虛假的口頭或書面答覆；或 

(f) 擬備或備存或授權他人擬備或備存任何虛假的帳簿或其他紀錄，或

偽造或授權偽造任何帳簿或紀錄；或 

(g) 使用或授權使用任何欺騙手段、詭計或手段 ---  即屬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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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2A 條 

(1) 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 --- 

(a) 漏報或少報本條例規定其須代其本人或代任何其他人或代任何合

夥申報的資料，以致其提交的報稅表申報不確；或 

(b) 在根據本條例申索任何扣除或免稅額的有關方面，作出不正確的

陳述；或 

(c) 在影響其本人的繳稅法律責任或任何其他人或任何合夥的法律責

任的事情或事物方面，提供不正確的資料；或 

(d) 不遵照根據第 51(1)或(2A)條發給他的通知書內的規定辦理；或 

(e) 不遵照第 51(2)條辦理， 

--- 如沒有就相同的事實受到根據第 80(2)或 82(1)條提出的檢控，則該

人有法律責任根據本條被評定補加稅，款額以不超出以下稅額的三倍

為限： 

(i) 因報稅表的申報不確、不正確的陳述或資料而少徵收的稅款，或假

若該報稅表、陳述或資料被接受為正確則會少徵收的稅款；或  

(ii) 因該人不遵照根據第 51(1)或(2A)條發出的通知書內的規定辦理或

不遵照第 51(2)條辦理而被少徵收的稅款，或假若該等不曾遵辦事項沒

有被發現則會少徵收的稅款。 

(2) 補加稅是在繳付根據任何評稅或根據第 60 條作出的補加稅評稅而

須繳付的稅款外，另行須繳付的稅款。 

(3) 補加稅評稅只可由局長本人或副局長本人親自作出。 

(4) 局長或副局長(視屬何情況而定)在作出補加稅評稅前，須 

(a) 安排發出通知予他打算作出補加稅評稅的人，該通知書須 

(i) 告知該人其被指稱為申報不確的報稅表、不正確的陳述或不正確的

資料，或被指稱為不遵照根據第 51(1)或(2A)條發給他的通知書內的規

定辦理或被指稱為不遵照第 51(2)條辦理之事，而該等事正是局長或副

局長擬根據第(1)款就其作出補加稅評稅者；  

(ii) 包括一項陳述，述明該人有權利就打算對其作出的補加稅評稅而向

局長或副局長提交書面申述； 

(iii) 指明該人有意根據第(ii)節提交的申述須送抵局長或副局長的日

期，而該日期不得早於該通知書送達日期起計的 21 天； 

(b) 顧及他可能根據(a)段接獲的由他打算向其評定補加稅的人所提出

的申述或他人代該人所提出的申述，並加以考慮。 

(4A) 即使第(4)款另有規定，局長或副局長如認為他打算根據第(1)款對

其評定補加稅的人即將離開香港，則無須根據第(4)(a)款發出通知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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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1)款對該人評定補加稅。  

(5) 關於擬評定補加稅的通知書及補加稅評稅通知書，須按與第 58(2)

條就第 62 條所指的評稅通知書而訂定的同樣方式發出。 

(6) 有法律責任被評定補加稅的任何人如死亡，則可對其遺囑執行人

作出補加稅評稅，而該項補加稅須作為債項，從該名死者的遺產中追

討及支付。 

(7) 凡任何人根據第(1)款被評定補加稅，則不得因相同的事實而被控

第 80(2)或 82(1)條所訂的罪行...  ｣ 

 

違例事項撮要 

稅例罰則條文複雜，相信大部份讀者不會細讀，因此，本人會稍後在

實務論析中將有關違例事項撮要列出。現先將以上條例的罰則表列如

下： 

 

違反條例 嚴重性 最高罰款 法庭頒令 監禁 

第 80(1)條  較輕 第三級罰款：

$10,000 

有 沒有 

第 80(2)條 較重 第三級罰款：

$10,000加三倍少交

的稅款 

有 沒有 

第 80(1A)條 沒有保

存業務

紀錄 

第六級罰款：

$100,000 
 

不適用 沒有 

第 82 條 最重 簡易程序檢控: 

第三級罰款：

$10,000加三倍少交

的稅款 

 
公訴程序檢控: 

第五級罰款：

$50,000加三倍少交

的稅款 

不適用 簡易程序檢

控：監禁 6

個月 

 
 
公訴程序檢

控：監禁 3

年 

 
法庭頒令 court order：指法庭頒令納稅人做他應做而未做的事，如立即

提交報稅表或資料。倘若納稅人不依頒令做事，稅局可再作起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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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會向納稅人施以罰款，惟法律行動亦就此完結，所以，在實務上，

稅局多會對沒依頒令提交資料的納稅人發估稅，以逼使納稅人提交報

稅表或資料。 

 
第 80(1)條多涉及稅款未能即時確定的事項，而 80(2)條則針對納稅人提

交不正確的報稅表或資料，對於第 80(1)、80(2)條的票控，納稅人負有

民事舉證責任：即他要提出證據，以證明票控無理或自己有合理辯

解。至於第 82 條的刑事檢控，則稅局負有刑事舉證責任：即稅局先要

提出有力及法庭認可的證據，以證明納稅人有蓄意瞞稅行為及意圖。

須注意：違例罰則既針對公司(包括有限公司、合夥及獨資業務)，也

針對任何個人(包括公司董事及僱員，合夥人及其屬下僱員，東主及其

屬下僱員)，假若有限公司的董事觸犯稅例(如在不正確的報稅表上簽

署或向稅局提交不正確資料)，稅局可向該董事(個人身份)施以罰則或

檢控，而有限公司的有限負債屏障不能替該董事擋災或卸責。 

 
說過法律規定，現作實務論析。由於稅例繁瑣難懂，所以筆者將違例

事項撮要歸類來論，不過，撮要可能過於簡單，當然，如有疑點，讀

者應以法例原文為準。以實務撮要來說，倘若任何人觸犯了下列事

項，而又沒有合理辯解(reasonable excuse)，他可能受罰。 

(a) 納稅人沒有遵照報稅表上的指示，在限期前交回報稅表。 

(b) 納稅人須交稅，但沒收到報稅表，他沒有在課稅年度結束後四個

月內通知稅局。 

(c) 填報不正確資料。 

(d) 蓄意提交不正確的報稅表，並蓄意瞞稅。 

(e) 蓄意在報稅表遺漏需要填報的資料，並蓄意瞞稅。 

(f) 蓄意在報稅表填寫錯誤的資料，並蓄意瞞稅。 

(g) 蓄意在報稅表內填寫錯誤的資料，以申索扣稅額或免稅額。 

(h) 蓄意在錯誤的報稅表上、信件上、賬目上簽署。 

(i) 在回答稅局的提問時，蓄意提交不正確資料。 

(j) 做假賬，並蓄意瞞稅。 

(k) 用訛騙或欺詐的行為瞞稅。  

(l) 納稅人沒有保存業務紀錄至少七年。 

(m) 納稅人沒有保存收租紀錄至少七年。  

(n) 納稅人沒有在離港一個月前通知稅局。  

(o) 納稅人沒有在生意結束後一個月內通知稅局。  

(p) 納稅人沒有在更改地址後一個月內通知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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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薪俸稅來說，納稅人是指應課稅的僱員或職位持有者。以物業稅來

說，納稅人是出租物業的業主。以利得稅來說，納稅人是獨資業務的

東主、合夥業務及有限公司。上述條款主要針對納稅人，但倘若合夥

業務的合夥人或有限公司的董事違反第(c)至(k)中的其中一項，該人亦

須以個人身份承擔罰則。此外，按合夥法，每位合夥人須承擔合夥業

務的所有法律責任，包括其稅款及罰款。惟根據公司法，有限公司的

股東或董事，一般來說，若他沒有在不正確的報稅表上簽署、或向稅

局提供虛假資料、或參與做假帳，他不須負責公司的稅款及罰款。至

於第(i)項，則適用於任何向稅局提交資料的人士，包括納稅人的僱主、

職員、客戶、租客、提供服務者、銀行... 。簡單來說，若納稅人違例，

法院可以頒令下列罰則： 

 

違例事項 最高罰則 (對納稅人) 

(a) to (c) 罰款 $10,000 + 三倍少交的稅款 

(d) to (k) 罰款 $50,000 + 三倍少交的稅款 + 三年監禁 

(l) 罰款 $100,000 + 納稅人在指定期限內履行未做的事項 

(m) to (p) 罰款 $10,000 + 納稅人在指定期限內履行未做的事項 

 
罰則按每個違例事項及逐年分開計算。若違例者不是納稅人(比方說，

是納稅人的僱主)，在一般檢控下，最高罰則是罰款$10,000，而法官會

按據個案而施以罰款及頒令指定期限內履行未做的事項，而大部份個

案的罰款由數百元至數千元。倘若瞞稅情況嚴重，稅局還可引用普通

法(common law)的行騙公共財政罪名 (deception of public revenue) 檢控，

一經定罪(convicted)，可被判監。關於刑事檢控，請看本章第 1.4 節。

除了法律行動，稅局還可引用稅務條例第 82A 條，向納稅人徵收額外

稅款(Section 82A additional tax) — 俗稱罰款(tax penalty)，最高罰款為少
交稅款的三倍(three times the tax undercharged)。 

 
少交稅款(tax undercharged)：是先計算在沒有違例事項情況下的稅款，

然後減去在違例事項下的稅款。稅局評稅員一般叫少交稅款為稅款差

額(tax discrepancy)，叫少報收入為入息差額(income discrepancy)。 

 
據稅局公佈，第 82A 條罰款的目的，是告誡市民不要違反稅例(to deter 

the public from tax offences)、教育違例者以後要遵守稅例(to educate the 

offender to comply with the tax law in future)、以及補償政府因遲收稅款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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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損失(commercial resitution)。第 82A 條罰款適用於不涉及刑事罪行的漏

稅、證據不足以檢控的逃稅、以及基於人力資源或公眾利益而不作檢

控的瞞稅。法理上，第 82A 條的最高罰款為少交稅款的三倍，並由稅

務局長或副局長親自作出。但實務上，負責個案的評稅主任會為個案

編寫報告，並建議罰款金額，然後按既定程序逐級呈交給局長或副長

審批。評稅主任的建議罰款，大多按稅局公佈的政策而計算，這些政

策在稅局在網站 http://www.ird.gov.hk 刊登，以下是政策的精要： 

 
 

稅務調查個案的罰款 

 
以稅務調查個案(即第四科，檔案號碼字頭為 4XX-)來說，罰款按違例

嚴重性(culpability)分為三大類：(a)故意隱瞞 intentional disregard；(b)嚴重

疏忽 recklessness；及(c)沒有恰當處理 no reasonable care。而每大類又再

按納稅人態度分為四小類：(i)自動招供 voluntary disclosure；(ii)願意招認

disclosure on challenge；(iii)遲緩招認 belated disclosure；及(iv)不肯招認

disclosure denied。 

 
以下是未經商業利息調整(commercial resitution)的罰款徵收百份率： 

 

  自動招供 願意招認 遲緩招認 不肯招認 

故意隱瞞 15% 75% 140% 210% 

嚴重疏忽 10% 50% 110% 150% 

沒有恰當處理 5% 35% 60% 100% 

 

計算罰款額，是將以上計出來的罰款 (即少交稅款乘以有關百份率)，

再加上商業利息調整。 

 

什麼是商業利息調整 

 

什麼是商業利息調整(commercial resitution)？那是以少交稅款(tax 

undercharged)按有關期間的最優惠利率(the then best lending rates)由有關

課稅年度的繳稅日期計至徵收罰款的日期，在實務上，評稅主任會用

電腦程式(藉輸入稅款及課稅年度)來計算。據稅局公佈，罰款加上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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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利息調整的總罰款徵稅率不會高於以下百份率： 

 

  自動招供 願意招認 遲緩招認 不肯招認 

故意隱瞞 60% 100% 180% 260% 

嚴重疏忽 45% 75% 150% 200% 

沒有恰當處理 30% 60% 100% 150% 

 
 

稅局指出，上述方法計算出來的罰款，可按個案的情況向上調整(upward 

adjustment)或向下調整(downward adjustment)。向上調整的因素(aggravating 

factors)，主要是納稅人不合作(uncooperative attitude of taxpayer)，但實務

上向上調整極少發生，因為那會促使納稅人向稅務上訴委員會上訴，

因而加重評稅主任的工作量，所以評稅主任通常不會向局長作此建

議。至於向下調整的因素(mitigating factors)，可參考較後論述的稅務罰

款寬減政策。在發出罰款單前，稅局會發信問納稅人是否會作書面答

辦(written representation)，為了減低罰款，納稅人應在書面答辦中詳細列

舉事實和理據，及有關委員會案例，以爭取最低罰則。 

 
在稅務調查中，評稅主任常說: 如果納稅人早點接納稅局提出的和解

協議，罰款便可降低。由上得知，愈快了結個案，罰款中的商業利息

成份便愈低，但須知商業利息是按當時利率而定及有最高限額的。一

般而言，因談判而延遲結案，以延遲半年計，所引致增加的罰款率大

多少於 10%，故此，如果納稅人能在談判中將稅款減少，那減少了的

稅款亦會同時令罰款減少，兩者減少的總和，可能遠超遲了結案所增

加的罰款。當然，是否要早點接納稅局的建議，以爭取較高罰款下調

額，抑或繼續據理力爭以減低總稅款，需小心考慮才下決定。 

 

非稅務調查個案的罰款 

 

至於第一、二科個案，據本人經驗，總括來說，罰款分為五類，若以

輕微至嚴重排列，就是：(1)遲交報稅表 (2)不交回報稅表 (3)收不到報

稅表，而不通知稅局須課稅 (4)呈交不正確報稅表 (5)蓄意瞞稅。按照

慣例，罰款額以少交稅款(tax undercharged)乘以一個百份率計算，而第

(1)項至第(5)項的罰款百份率依序為：5%，10-20%，35-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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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50%。當然，稅局會根據個案情況(如第幾次違例) 及 納稅人的解

釋來調整罰款。 

 

讀者可用上述罰款百份率來檢測個案的罰款水平是否偏離慣例，若罰

款大幅高於慣例，根據稅局公佈的政策，納稅人可要求稅局公開罰款

的釐定準則及計算方法，以決定是否向稅務上訴委員會上訴。 

 

稅務罰款寬減政策 

 

據稅局公布的政策，罰款會在下列情況下得到寬減： 

É 納稅人教育程度低 

É 業務簡單 

É 納稅人有誠意解決問題，並積極回應稅局問題 

É 納稅人願意妥協 

É 納稅人願意接納稅局計算的收入 

É 只是偶然一次的漏報 

É 漏報的稅款不多 

É 稅局計算的收入，含有爭議性項目 

 

據本人經驗，稅局在實施上述寬減政策時，一般採用以下做法。 

 
納稅人教育程度低 

這項寬免，主要適用於小生意，比方說，一個理髪匠獨自開理髪店，

由於規模小、營利低，他沒有能力聘用專業會計人員幫他理帳，那麼，

他便可用教育水平低為理據，要求寬免罰款。 

 
業務簡單 

這項寬免和「教育程度低｣一樣，適用於小生意，基於同樣道理，納

稅人可用業務簡單為理據，要求寬免罰則，舉例說，一個家庭主婦，

假日於商場租一個小攤位擺賣小工藝，由於業務簡單，營業額少，以

及欠缺稅務知識，所以沒有報稅，而遭稅局施以罰則，那麼，她便可

以業務簡單作為求情理據了。   

 

納稅人有誠意解決問題，並積極回應稅局問題 

為了盡快完成個案，稅局對積極回應的納稅人，會採用較寬鬆的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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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所以，我建議納稅人盡快回答稅局的提問，以爭取較輕的罰款。

當然，如果蒐集資料有困難，納稅人是可以向稅局申請延期。此外，

為了表示積極合作，納稅人可以不時寫信追問評稅主任：還有什麼問

題未解決，由於稅局須於報務承諾的期限 (25 工作天內) 回信，所以，

納稅人是可以藉不斷追問來催促評稅主任做事，加快了結個案，以爭

取較低罰則。 

  
納稅人願意妥協 

當稅局蒐集了相當資料後，又或者調查過了一段頗長日子後，稅局便

會向納稅人提出解決方案(propose a basis of settlement)，若納稅人積極回

應，調查便會很快結束。為了得到納稅人的積極回應，評稅主任大多

會在罰款金額上讓步，當然他會先徵求上級同意，至於是哪一級別的

批准，要視乎個案性質和涉及款項 (雖說稅例規定第 82A 條行政罰款

須由局長或副局長親自審批，但在實務上，局長會以內部指令授權評

稅主任及以上的職級對個案先作詳細分析及罰款建議)。假使納稅人不

理會稅局提出的方案，評稅主任便會繼續蒐集更多資料及証據，以發

出估稅，及應付納稅人向上訴委員會的上訴，當然，由於稅局要花更

多人力及時間去完成調查，及處理納稅人的上訴，所以，在釐訂罰則

時，大多採取公佈中的罰款政策，不作寬減。 

 
納稅人願意接納稅局計算的收入 

這項寬減，與納稅人願意妥協的情況類同，由於納稅人願意接納稅局

計算的收入，所以稅局便認為納稅人合作，而罰款亦會較寬鬆；反之，

若納稅人不合作，或故意拖延，稅局在釐訂罰則時，通常不作寬減。 

 
只是偶然一次的漏報 

對於偶然一次的漏報(isolated case)，稅局大多會運用酌情權(discretion)，

給予減免(mitigation)，故此，納稅人如屬初犯，他可以此作為求情理據，

要求稅局寬大處理，取消或減低罰款。 

 
漏報的稅款不多 

涉及的稅款愈少，罰款便更少，因為罰款通常是以少交稅款(tax 

undercharged)乘以一個低於一百的百份率計算。而當計出來的罰款少於

一個數目，比方說，罰款只是三幾百元，為了減省行政工作，稅局大

多以發警告信(warning letter)代替罰款。在考慮漏報時，不單看漏報收入

的實際款額，也會看漏報收入相對於已呈報的收入的比例，比方說，

呈報的收入是一百萬元，而漏報收入為一百萬，漏報便相當多﹔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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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報的收入是一千萬元，而漏報收入為一百萬，那漏報便不算多了，

而納稅人可以此要求降低罰款比率。 

 
稅局計算的收入，含有爭議性項目 

倘若有關評稅是透過協商(negotiation)或和解(compromise)來完成，而其

中包含爭議性項目，例如出售物業獲利是屬於可徵稅的營運性利潤

(assessable revenue gain)? 抑或是不須徵稅的資本性利潤(non-assessable 

capital gain)? 又例如估算的生活開支、不明提取作漏報收入、變賣資產

收入、親友餽贈及還款、外滙收支的性質...等等。若納稅人願意接受

稅局的計法而不再爭議，那麼，在釐訂罰則時，稅局大多採用較寬鬆

的做法，而納稅人亦可以此爭取將罰款率下調 5%。 

 
財政困難，也可獲寬減 

除了上述公佈的寬減情況，在實務上，稅局也會因應納稅人的財政困

難，大幅寬減罰款。這個求情理由，表面看來與違反稅例無關，不應

作為考慮因素，但基於收稅考慮，為免納稅人因財政困難而大吵大

鬧，要生要死，把事情搞大，稅局會酌情大幅減免罰款。當然，稅局

不會隨便接納這個求情理由，它通常會要求納稅人先提交最近半年的

銀行月結單，以證明納稅人所稱的財政困難。事實上，這項寬減是以

務實角度去考慮，因為若納稅人沒錢，連交稅也難，更何況交罰款呢；

而以收稅來看，納稅人沒錢，追稅便會困難，但稅款是法例明確規定

的，不能隨意註銷或減少，但對第 82A 條的罰款，稅局郤有酌情權删

減，所以，為了平息納稅人因沒錢交稅而發窮惡，稅局多會在罰款上

讓步。 

 

納稅人以罰款換取不檢控 Compound penalty in lieu of prosecution 

 
法理上，這是一個由納稅人向稅局提出的建議：建議以付出罰款來換

取稅局不作檢控。這個建議，英文叫做 compound offer；而這個建議罰

款，英文喚作 compound penalty。根據稅例，稅務局長有酌情權接納納

稅人的建議而不檢控。雖則在法理上，這個建議由納稅人提出，但在

實務上，這個建議大多由稅局發信邀請納稅人提出。 

 
這項罰款，多用於納税人未能依期填交報稅表：稅局用電腦程式抽出

未有依期填交報稅表的個案，對於那些曾經課稅的個案，稅局大多以

電腦程式發出估稅，而對於未曾課稅的個案，如嚴重虧損或暫時停業

的個案，大多會以電腦程式發出標準信件(compound offer letter)，邀請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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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人以付出罰款及即時填交報稅表，去換取稅局不作檢控。由於罰款

以電腦程式按納稅人的情況而訂出，所以一般是幾百元，但如果納稅

人是有限公司，罰款可達數千元。當納稅人寄回簽署好的回條，及填

交了報稅表，稅局便會發出罰款單。若納稅人認為他有合理解釋，他

可以寫信給稅局，要求取消罰款及不作檢控；若納稅人不簽署回條，

但填交了報稅表，一般來說，評稅主任便須親自審閱有關個案(此項工

作不會由電腦程式做)，然後考慮需否提出檢控；若納稅人不填交報稅

表，那麼，無論納稅人是否簽署回條，建議(compound offer)都不會生效，

稅局亦只能決定是否進行檢控，或發估稅逼使納稅人交回報稅表。 

若要檢控，個案便會交給第三科的稅務督察(tax inspector)到法院執行。

須知道，在法理上，未依期交報稅表不涉及逃稅，不是刑事罪行，所

以，檢控只會以簡單票控(summary procedures)進行，而在審訊中，當法

官聽取納稅人的答辯(defence)後，大多會採取寬鬆罰則，一般是罰款幾

百元，不過，很多納稅人怕上庭應訊，或恐費時失事吧，所以，他們

會向稅局求情取消罰款(waiver of compound penalty)，或以繳交罰款了事。 

 
除了遲交報稅表的個案，稅局還會對實地審核(field audit)及深入調查(tax 

investigation)的個案引用此項罰則，當然，稅局可以引用稅務條例第 82A

條對違例者施以行政罰款(section 82A penalty)，但有時，為了加快完成

個案，以達成每年的工作目標(work target)，評稅主任會向納稅人或其

代表建議，用取代檢控罰款(compound penalty)取代行政罰款(section 82A 

penalty)，評稅主任通常會說，兩者都是按税局公佈的罰款政策而計算，

所以兩者的罰款額相同，又或者說，取代檢控罰款額可作輕微下調，

以利雙方合作地快速了結個案。在法理上和實務上，兩者(即：檢控罰

款 compound penalty 和行政罰款 section 82A penalty)是有分別的：取代檢

控罰款(compound penalty)不用局長或副局長親自審批；但行政罰款

(section 82A penalty)則須交局長或副局長親自審批，而在審批前，納稅

人可以書面向局長或副局長陳述違例的因由、求情的事實及理據，而

為了平息納稅人的不滿，及避免納稅人向上訴委員會(Board of Review)

上訴，局長或副局長可能會採取較評稅主任建議為輕的罰則，原因是

局長或副局長會加入稅局整體利益及工作管理等考慮因素：為了減省

上訴時的繁重工作，以將人力資源調配到其他調查個案，他或會對違

例者施以較輕的行政罰款。另一方面，在法理上，取代檢控罰則

(compound offer)是由納稅人向稅局提出，因此，當稅局接受了納稅人的

所謂「建議罰款額｣後，便將所謂「檢控 prosecution｣ — 其實大多是

行政罰款 section 82A penalty — 換作(即 compound 為)罰款，而發出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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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compound penalty demand note)，由於在法理上，建議是納稅人提出

的，所以，納稅人須立即繳交全部罰款。但在行政罰款 section 82A penalty

來說，由於它是一項補加稅款(additional tax)，所以，納稅人可以財政困

難為由，向稅局申請分期繳付(payment of tax by instalment)，最多分六

期，每期一個月，及豁免因遲交稅款而徵收的附加費(waiver of 

surcharge)。 

 
總的來說，以納稅人的角度來看，「行政罰款」較「取代檢控罰則」

有利，不過，在「取代檢控罰則」下，納稅人可據此為合作因素而爭

取下調罰款，同時亦可盡快了結個案，忘郤查稅的苦惱。 

 

向稅務上訴委員會上訴 Appeal to Board of Review 

 
法理上，第 82A 條的罰款是一種補加評稅 additional tax，所以，若納稅

人不同意稅局據稅務條例第 82A 條的罰款，可向稅務上訴委員會上

訴，有關上訴委員會的程序，可參本書第 25 頁。[但取代檢控罰款是

基於局長接受納稅人的建議，所以不可以上訴。] 當收到納稅人準備

上訴的通知，稅局會草擬一份《事實陳述書 Statement of Facts》，送交

納稅人，以對陳述書內的事項尋求共識，若納稅人不同意其中一些事

項，而想修改，或者想增補一些事項，可以與稅局職員協商，達成雙

方同意的《事實陳述書》，這樣便可節省委員會處理個案的時間。萬

一雙方不能就某些事項達成共識，那些事項便須由委員會釐定及裁決

了。 

 
據本人經驗，評稅主任在草擬事實陳述書時，會按以下原則： 

É 按事項的發生時間次序列出 present facts in a chronological order 

É 按事項的邏輯次序列出 present facts in a logical order 

É 須準確及客觀地將有關的事項列出 to give an accurate and 

meaningful account of the facts 
 
 

事實陳述書 Statement of Facts 

 

以稅務審核及調查的罰款個案來說，事實陳述書會提及以下事項： 

É 引致審核及調查的情況 Circumstances giving rise to the audit or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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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 納稅人的會計帳目是否完備 Whether books and records are complete 

É 審核及調查的詳情 Details of investigation or audit 

É 若評稅以間接方法釐定，其理據如何 Reasons to resort to indirect 

methods where applicable 
É 不當事項的詳情 Details of irregularities found 

É 瞞稅計劃的詳情 Any scheme to evade tax  

É 瞞稅意圖的推斷 Inferences about offender’s mental state 

É 顯示違例嚴重性的事項 Facts showing the culpability of the offender 

É 顯示納稅人合作態度的事項 Facts showing the degree of cooperation 

É 和解方案的詳情 Details of settlement basis  

 
當評稅主任草擬好事實陳述書，會先交其上司審批，然後才與納稅人

協商。所謂「交上司審批」，以稅局術語來說，就是寫 submission。 

 
據本人經驗，評稅主任通常會在 submission 中提及： 

É 納稅人的少報收入是否故意、嚴重疏忽、或不小心，及有關証據

Did the offender commit the offence with intent, recklessness or carelessness 
and what evidence ?  

É 納稅人是否與稅局合作及有關証據 Did the offender cooperate with the 

Revenue and what evidence ? 
É 納稅人如何少報收入 How the offence was committed? 

É 怎樣向稅務上訴委員會解釋罰款的計算方法 How to tell the Board 

about the computation of the penalty? 
É 如何向稅務上訴委員會解釋罰款是根據稅局公佈的罰款政策 How to 

show the Board that the penalty is compu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ublished 
Penalty Policy Statement?  

 

上文提過，在上訴委員會聆訊前，稅局會與納稅人尋求達成雙方同意

的事實 agreed facts，實務上，稅局會寄兩份事實陳述書給納稅人，並

在第二份印上「本人證實以上的草擬本為正確，並 附上 / 無附上 修

改 I confirm the correctness of the above draft statement of facts with / without 

amendment」，及要求納稅人在第二份簽署作實，然後傳真或寄回稅局，

然後，在聆訊十四天前，稅局會將雙方同意的事實陳述書交與上訴委

員會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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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交與上訴委員會備案的文件 

Bundles of document to be submitted by both parties 

 
納稅人方面：他的文件 bundle 會包括他認為與案有關的文件，及上訴

的理據及案例 copies of authorities relied on by the appellant，及証人的供詞

witness statement。 

 
稅局方面：她的文件 bundle 會包括她認為與案有關的文件，包括事陳

述書 --- R1 Bundle，及上訴的理據及案例 --- R2 Bundle：一般來說，稅

局會舉出不多於五個案例 --- 按上訴委員會指示 --- 案例的罰金相比

於上訴中個案應有較高及較低，以備委員會作多方面的考慮。 

 
此外，上訴委員會的書記 Clerk to the Board of Review 亦為個案做工作，

所以亦會產生一些文件 --- 它們會放在 board bundle 內，這些文件包括

Notice of Appeal，Notice of Assessment，與及稅局與納稅人呈給委員會的

信件及文件。關於稅務上訴委員會對調查個案罰則的評論，詳看第 6

章第 6.5 節。 

 

1.9 合理辯解 Reasonable excuse 

 
稅務條例第 80 條規定，在執行稅務罰則時，稅局須考慮納稅人是否有

合理辯解(reasonable excuse)，若有，納稅人便不會受到任何處罰。須知

道，即使納稅人提出的辯解(excuse)不足以令納稅人完全脫罪，它亦可

使納稅人受到的懲罰大為減低。另外，當稅局引用第 82A 條向納稅人

施以罰款時，亦須考慮納稅人是否有合理辯解，據稅局內部守則，在

釐定罰款額前，評稅主任必須先發信給納稅人，告知納稅人觸犯了哪

條稅例，及稅局正考慮罰則，而納稅人可在 21 天內作書面解釋，即提

出合理辯解。此外，若納稅人不同意稅務局長的罰款，亦可在罰款發

出日起的一個月內，向稅務上訴委員會提交上訴，並以合理辯解為理

據，要求撤消罰款。 既然納稅人的辯解對罰款那麼重要，納稅人就

必須盡量爭取向稅局解釋：所謂漏報入息，其實是由於一些可原諒或

可理解的疏忽，並非刻意或蓄意的瞞稅。簡單來說，可原諒或可理解

的疏忽，就是稅例所說的 [合理辯解] 了。至於在法理上，[合理辯解] 究

竟是什麼意思呢？要深入了解這個問題，就需閱讀大量稅務案例。在

未列舉案例前，我想指出，每個個案的情況都會有些不同，所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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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栽決，只能用作參考，即使納稅人的個案和案例十分相似，其結

果亦可能有別。事實上，即使在相同的罪名上，不同的情況亦會有不

同的 [合理辯解]，就以納稅人沒有保存足夠業務紀錄為例，不同的業

務及營業額，是會有不同的 [合理辯解]，比方說，納稅人只是一間規

模很小的花店老闆，沒有僱用任何員工，每月營業額大慨一萬元左

右，那麼，他或者可以用教育水平不高為 [合理辯解]，但另一納稅人，

他也是花店老闆，但生意規模龐大，且僱有數十名員工，那麼，他就

不可以用教育水平不高為 [合理辯解] 了，因為，在這個規模下，他是

應該僱用專業會計員，協助他處理日常帳務。 

 
以下是一些有關 [合理辯解] 的案例：   

 
稅務上訴委員會案件 D13/85 

一名醫生沒有申報部份薪俸收入，他的辯解是一時大意(a genuine 

mistake of oversight)，及忘記了(a slip of mind)有關收入。上訴委員會相信

該醫生是一位誠實的人(a honest man)，他的一時大意，是真誠的(bona 

fide)行為，是無心之失(a genuine mistake)，所以委員會接納他所說的是

合理辯解，因而撤銷了全部罰款。上訴委員會並指出，在施行罰則前，

稅局必須考慮納稅人是否有合理辯解，而合理辯解必須以一個正常守

法公民的合理行為做準則，一個正常守法的公民只是一個普通人，不

是一個完人，所以，應以一個普通人的合理能力及態度去處理稅務的

尺度去判斷：In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a taxpayer had a "reasonable excuse", 

the Revenue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the taxpayer had acted as one would 
expect a reasonable law abiding citizen to do. A reasonable person is not a perfect 
person, but an average person using the reasonable skill and care in handling his 
taxation affairs which one would expect to see from such an average person.  
 
稅務上訴委員會案件 D80/76  

一名公司東主沒有申報由出售物業得到的獲利，他的辯解是他曾徵詢

專業人士，得到的意見是該獲利是資本性收入(capital receipt)，無須課

稅。在考慮過納稅人的證據後，上訴委員會接受納稅人的解釋，並撤

銷了罰款。 

 
稅務上訴委員會案件 D129/02 

一名由英國總公司派到香港分工司工作的僱員沒有申報工作收入，她

的辯解是她以為收入只須繳納英國稅，所以她沒有申報香港薪俸稅，

委員會考慮過納稅人的證據後，接受了納稅人的解釋，並撤銷了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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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上訴委員會案件 D14/98 

納稅人有三項薪俸收入，但在報稅表中，她只填寫了兩項，而遺漏了

的收入，是屬於一份已離職的工作，委員會相信納稅人的遺漏是無心

之失，原因是納稅人曾在申請延緩暫繳稅時，提及該項收入，所以，

委員會撤銷了所有罰款。 

 

稅務上訴委員會案件 D118/02 

委員會指出，合理辯解是以一個正常、合理、誠實、而守法的人為準

則，案中，納稅人以「不同意稅局的計稅方法以致不交報稅表｣為辯

解，委員會雖然不完全接納這個解釋，但仍將罰款徵稅率大幅由 50%

減至 20%，委員會並引用英國案例 Dunk v Havant General Commissioners 

[1976] STC 460 的判詞：「納稅人需要申報的是，以他最所知的，來填

寫報稅表。如果他遇到一些，以他最所知的，超過不能正常確定的情

況，他可以在報稅表內填寫估計的入息，或以另紙解釋有關情況。若

他已做了他應做的 --- 當然，他有責任採取所有正常途徑去取得有關

資料 --- 我認為他就無須因填報估計收入而獲罪... What the taxpayer has 

to declare is “that the return is to the best of his knowledge correct and complete”. 
If a taxpayer finds circumstances that make the best of his knowledge more than 
usually unreliable, it is open to him to put against a figure for a particular item of 
income such words as “Estimated”, “See accompanying memorandum”, or 
something of that kind, and explain the circumstances. If he has done his best – 
and, of course, he is under a duty to use all proper sources of knowledge – he will 
not, in my view, be guilty of making a false statement providing, as I say, he puts in 
a genuine estimate...」 委員會還指出，在釐定遲交報稅表的罰則時，稅

局須考慮以下因素： 

Â 過期多久及為何過期 length and nature of delay 

Â 涉稅款額 amount of tax involved 

Â 有否意圖瞞稅 absence of intention to evade 

Â 政府損失 any loss of revenue 

Â 納稅人的往績 track record of taxpayer 

Â 須否以調查來解決 acceptance of return with investigation 

Â 納稅人的教育水平 lack of education 

Â 納稅人有否嘗試將事情辦妥 steps to put things in order 

Â 有否呈交內部帳目 provision of management accounts 

Â 納稅人的行為 conduct of taxp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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